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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劃地區及範圍 

本重劃區係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以都市計畫指定

整體開發地區為重劃地區範圍。坐落新竹市東區，範圍包含東明段、

光復段及隆恩段之部分土地，總面積約 113,800 平方公尺，範圍四

至如下： 

(一) 第一開發區(原乙種工業區)： 

1、 北至：隆恩圳為界。 
2、 東至：東美路 91 巷為界。 
3、 西側：以水源街為界。 
4、 南側：以公道五路為界。 

(二) 第二開發區(原機 A-28)： 

1、 北側：以公道五路為界。 
2、 東側：以建新路為界。 
3、 西側：以建功一路 104 巷為界。 
4、 南側：以建功國小為界。 

重劃區範圍示意圖 

第二開發區

第一開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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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依據 

(一)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56 條第 1 項第 2 款。 

(二) 新竹市政府 114 年 11 月 3 日府都規字第 11401787741 號公告發

布實施「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原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保留案第

4 案暨配合竹科 X 計畫）」、「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新竹科技特

定區細部計畫）（保留案第 4 案暨配合竹科 X 計畫）」及「變更

新竹市都市計畫（新竹（含香山）（東側地區）細部計畫（配合

竹科 X 計畫）」(如附件一) 

(三)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4 年 1 月 21 日第 1071 次會議審議通

過「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原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保留案第 4 案

暨配合竹科 X 計畫）」。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4 年 4 月 23 日

第 292 次會議審議通過「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新竹科技特定區

細部計畫）（保留案第 4 案暨配合竹科 X 計畫）」及「變更新竹

市都市計畫（新竹（含香山）（東側地區）細部計畫（配合竹科

X 計畫）」(如附件二)。 

(四) 本重劃區經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114 年 2 月 3 日竹市環綜字第

1140001590 號函查告，本案重劃工程階段暫無需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惟後續申請各項開發許可時，倘屬「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中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

為，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如附件三)。 

(五) 本重劃區依新竹市政府 114 年 1 月 23 日府產生字第 1140025001

號函復，經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行動水保服務網查詢結

果，本重劃區非屬公告在案之山坡地範圍，且無「水土保持法」

第 12 條規定之情形，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檢附函文影本及查

詢資料 1 份(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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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重劃區經新竹市文化局 114 年 1 月 22 日竹市文資字第

1140000554 號函復，本案區內尚無文資法第 3 條所稱之文化資

產，惟範圍內之中油油槽 S-1 及崗哨於 107 年經文資委員依文資

法第 14 及 15 條現勘後決議予以列冊追蹤，目前尚未具文資身

分，檢附公文影本 1 份(如附件五)。 

(七) 本重劃區依新竹市政府 114 年 1 月 23 日府產生字第 1140025001

號函查告，本案基地範圍內無本市受保護樹木及綠資源，檢附公

文影本 1 份(如附件六)。 

(八) 本重劃區內部分土地屬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另依經濟部 105 年

4 月 13 日經地字第 10504601550 號令本重劃工程並無地質法第

3 條第 7 款及第 8 條所稱之土地開發行為，檢附經濟部令影本及

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如附件七)。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一) 都市計畫沿革 

為符合 82 年行政院核定「新竹科學城發展計畫」之地位指認，

並支持高科技產業持續在新竹生根，同時達成都市更新與都市再

發展，本府配合東勢工業區轉型為高科技商務產業發展腹地，實

現都市更新再發展之目標，規劃以同時引入商務辦公、高科技產

品交易展示及交通轉運機能之方式，重新改變新竹市都市發展之

格局，制定「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該計畫依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第 521 次會議決議內容規定：「⋯2.由乙種工業區調整為

其他使用分區之指定整體開發區，所應回饋及捐地部分，應參照

部頒『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規定，由土地所有權

人與新竹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規定，以確保雙方權利義

務關係。」，由於本案未於科技特定區計畫核定前由土地所有權

人與本府簽訂協議書，納入都市計畫書規定，故依內政部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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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委員會第 521 次會議決議暫予保留，並劃設為保留案第 4 案，

並於 93 年 8 月發布實施都市計畫。 

為因應近年全球產業發展趨勢，打造科技廊帶整體策略，以滿足

新竹科學園區產業發展需求及支援產業發展所需各種土地使用

機能，並解決預期因人口增加而導致校地不足之問題，本府遂於

112 年 2 月啟動中油油庫周邊土地都市計畫變更程序，並採公辦

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案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4 年 1 月 21 日第 1071 次會議審

議通過主要計畫，本府續依會議決議於 114 年 2 月 18 日至 3 月

19 日就變更內容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部分補辦公開展覽，公開

展覽期間計有 1 件人民陳情案件，惟與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故

無需再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114 年 4 月 23 日經本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92 次會議審定細部計畫。 

(二) 國土計畫： 

新竹市國土計畫於 110 年 4 月 26 日公告發布實施，根據本市定

位及整體發展願景，新竹市為竹竹苗地區三級產業及新竹科學園

區等重要產業園區聚集的核心，扮演「竹竹苗核心都市」之定位

機能。在此基礎上，除維持本市之競爭力外，亦依整體發展願景，

包括「核心城市」、「智慧城市」、「田園城市」、「友善城市」、「美

學城市」等五大發展目標，逐步厚實新竹市的適居性，領航區域

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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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區域定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竹市國土計畫 

在新竹市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中，本重劃區全區位於「城鄉發

展地區第 1 類」。依國土計畫指導之空間發展策略，本案配合都

市發展程度，透過市地重劃，建構合理的土地使用配置，完善都

市基礎建設，提供未來產業發展必要的生活腹地，有助於地方產

業之發展及提供就業機會，強化都市多元機能，作為支援產業發

展之重要基礎，開發情形契合國土計畫中之城鄉發展地區定位。 

 
新竹市整體空間發展構想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竹市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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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劃區辦理原因及特殊情形： 

1、 推動公道五路產業廊帶 2.0 升級計畫 

過去 30 餘年新竹科學園區的發展，使得新竹地區成為國內外矚

目之高科技產業重鎮，科學園區的蓬勃發展除促進高科技產業用

地需求的持續增加外，亦帶動相關上中下游產業之發展，形成完

整的產業鏈，新竹市沿公道五路廊帶，因鄰近科學園區及其外溢

影響範圍，近年來科技廠辦群聚已形成科技創新產業廊帶。隨著

科學園區的持續成長、產業轉型及全球化的趨勢，廠商設廠用地

需求殷切，而其衍生之相關商務及生活服務設施用地仍顯不足。 

為因應全球產業發展趨勢，打造有利投資環境，輔佐科學園區擴

張發展，本府 112 年提出「公道五路產業廊帶 2.0 升級計畫」，

透過都市計畫變更程序並以公辦市地重劃辦理整體開發，將中油

油庫周邊土地活化變更為科技商務區、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文中小用地及道路用地，加速釋出科技產業

腹地，並完善公共設施。 

未來結合竹科 X 軟體園區、藝文高地及台肥科商園區等周邊資

源，並規劃引進 AI、IOT、研發設計、資訊軟體及服務、5G 行

動通訊、大數據等產業，打造成為「下一個世代創新科技園區」，

協助新竹科技產業升級，提高環境品質，增進產業根留新竹誘因，

讓新竹市及科技產業合作共榮共利。 

2、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國中部)擴校需求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位於新竹市東區，地處於清華、交通大學、

新竹科學園區、工研院資通科技博物館、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國

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及國家太空中心等重要國家科

技建設鄰近區域，1980 年新竹科學園區成立後，是我國積體電

路、電腦及周邊、通訊、光電、精密機械和生物技術等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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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核心，科技人才持續移入，本區域成為臺灣學子嚮往就業的熱

門地區，外縣市科技移民人數不斷上升。 

建功高中為本市完全中學，其國中部規模，因近年關埔地區人口

移入，每年都有增班需求，111-113 學年度一年級新生班級數逐

年遞增，未來 5 年平均班級數超過 16 班以上(一年級新生班級

數)，以致現有班級教室數嚴重不足，學校需拆除專科教室以因

應校舍不足問題，故實有擴校急迫性。本重劃區配合建功高中(國

中部)擴校計畫，將建功國小北側之機關用地(機 A-28)變更為文

中小用地，以舒緩就學需求及解決現況校地不足之困境。 

另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本市光復段 1116-2 地號土地，

現為文小用地，考量該筆土地長期供建功國小使用，為符管用合

一及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納入本案市地重劃範圍內一併取

得。 

3、 活化中油油庫土地 

新竹中油油庫位在公道五路，自 43 年啟用，共 18 座油槽，多年

來肩負桃竹苗地區油品輸儲任務，見證台灣經濟起飛，然而油庫

毗鄰住宅區、商業區與科技聚落，居民廢庫聲浪從未停歇。 

本府於 106 年協調促成中油油庫廢庫，嗣後辦理油槽拆除及土壤

與地下水污染整治，並於 111 年底完成整治作業。為加速土地活

化再利用，本府於 112 年 2 月啟動「公道五路產業廊帶 2.0 升級

計畫」，規劃以公辦市地重劃方式導入科技產業發展量能，並同

步興闢公共建設，完善區域生活機能。該基地於同年 12 月正式

解除污染場址列管，完成從「舊油庫」轉型為「新園區」的重要

里程碑，未來將發展為新竹市創新產業核心區，帶動城市轉型與

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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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障私有地主權益 

本重劃區原為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之保留案第 4 案及機關用地，

其中保留案第 4 案為指定整體開發區塊，需採開發許可方式開

發，惟長期未能達成協議整合土地權屬關係並提具開發計畫以完

成開發，考量土地權屬除中油公司以外尚有其他一般私有土地及

公有土地，土地權屬整合不易，為因應新竹科學園區產業發展機

能，支援產業發展所需用地迫切需求，爰透過都市計畫變更採跨

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後取得可建築用地，

以維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另本重劃區未來科技商務區多面臨公道五路，其建築最小開發規

模應達 3,000 平方公尺以上，且寬度不得小於 25 公尺，考量重

劃範圍內小面積土地所有權人之配地權益，故於細部計畫中調整

建美路延伸路段之新設道路兩側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使指定整體

開發區塊編號 4 範圍內路寬 20M 之 75 號計畫道路兩側基地一定

深度內(含鄰接公道五路之街角土地)，不受前述開發規模限制，

得另依公辦跨區市地重劃之重劃後土地最小分配面積為準。 

(四) 公共設施取得與闢建數量： 

1、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合計面積 41,700 平方公尺，項目如

下： 

(1)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 26,700 平方公尺。 

(2) 道路用地：面積 4,300 平方公尺。 

(3) 文中小用地：面積 10,600 平方公尺。 

(4) 文小用地：面積 100 平方公尺。 

2、 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1 處，面積 3,400

平方公尺，後續將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2 項及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 32 條規定，以重劃區內之公有土地優先指配，如有不

足，以抵費地指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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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重劃區內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總計為 45,100 平方公尺，

如下表所示： 

項目 面積 
(m2) 

比例
(%)

公共設施
用地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26,700.00 23.46%
道路用地 4,300.00 3.78%

文中小用地 10,600.00 9.31%
文小用地 100.00 0.09%

小計 41,700.00 36.64%
非共同負
擔之公共
設施用地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3,400.00 2.99%

合計 45,100.00 39.63%

(五) 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容納人數及預估土地增值幅度： 

1、 重劃區完成後將提供可建築用地為科技商務區，面積約 68,700平

方公尺。 

2、 本案規劃之使用分區為科技商務區，供產業發展及支援產業所需

使用，依性質並無常駐人口，故無容納之人數。未來產業發展所

衍生之科技業從業人員、家眷及子女，預計帶動周邊地區相關居

住、生能服務及就學等需求。 

3、 重劃前後地價除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 條規定，調查土地位

置、地勢、交通、使用狀況、買賣實例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料外，

並考量工程費用、拆遷補償費用、重劃作業費用、貸款利息及開

發年期等，以土地開發分析法推估，本重劃區重劃前平均價格約

為 65,365 元/平方公尺。另參酌重劃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

交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土地使用分區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

形，並依內政部不動產交易實價查詢網站蒐集近鄰地區與類似地

區工業區土地之買賣實例，估計重劃後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價，

預估本重劃區重劃後平均價格為 141,300 元/平方公尺，尚屬合

理。重劃前、後地價土地增值幅度約為 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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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預期效益： 

1、 強化創新產業之發展，擴充竹科園區科技能量：藉由周邊產學資源

及鄰近區域之研發科技能量，如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工研院及新

竹科技園區等，連結研究與創新，提供產學研究群聚之研究人員工

作條件與環境，因此為強化既有競爭力與成功轉換研發成果的區

域，以供應創新產業之場域，滿足廠商擴建之需求，調整其土地使

用管制要點，以符合產業發展型態之需求及發展條件，並納入中油

油庫之產業轉型升級，以軟扶硬擴充竹科園區科技能量，達成永續

發展的經濟新模式，引領竹科快速成長並與國際鏈結。 

2、 創新形象塑造，建構創新且具吸引力基地：公道五路為串聯新竹

市東西向的重要交通要道，本重劃區範圍鄰近新竹科學園區外，

重劃後可提供 68,700 平方公尺科技商務區土地，結合周邊包含

竹科 X 軟體園區、藝文高地、台肥科商園區與 AI、IOT 等重要

資源，打造下一世代產業創新園區。 

另為形塑科技智慧形象，本重劃區透過都市設計準則規範建物之

地標視覺，強化「科技」與「生活」的結合，並鑲嵌文化與創意，

打造為文化環保展示區，進而活化舊油庫賦予新生命，並帶動整

體發展，達到生態之永續。且因應極端氣候變遷，現行都市計畫

應融入低衝擊開發概念，以增進都市機能之回復力，建構優良基

礎設施環境。 

3、 開闢完善公共設施：本重劃區西側規劃 1 處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

地，面積約 26,700 平方公尺(約佔本重劃區面積 23.46%)，形塑

共融式景觀大公園，完善生活機能。另公道五路為打造人本街道

環境及科技林蔭形象軸帶，透過都市設計準則規範其留設之開放

空間，改善周遭環境，強化公道五路產業廊帶之整體串聯及完善

的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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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教育環境及品質：本重劃區辦理完成後可取得 10,600 平方

公尺之文中小用地供建功高中(國中部)擴校使用，可舒緩就學需

求及解決現況校地不足之困境，營造良好學習環境，並為本重劃

區未來產業發展所衍生之科技業從業人員子女的就學需求做準

備。 

5、 提供社會福利設施用地：本重劃區於現況建美路延伸路段東側，

臨隆恩圳區域劃設 1 處社會福利設施用地，面積約 3,400 平方公

尺(約佔本重劃區面積 3%)，後續視實際發展需求，並配合中央

主管機關政策，供作多元社會福利設施使用。 

6、 完善大新竹交通路網：本重劃區將開闢建美路延伸段(20m 計畫

道路)，未來竹科 X 二期(新訂頭前溪都市計畫)區域將銜接往北

延伸至頭前溪，並留供增設跨頭前溪大橋連通至竹北市，可有效

改善大新竹交通。 

7、 釐整地籍、促進土地利用：市地重劃係將原畸零不整或未面臨道

路之土地交換分合，重劃後土地均面臨道路且可建築使用，增加

土地價值，減少土地經界糾紛，並消除畸零地等不利土地處分利

用等問題，提高土地經濟價值。 

8、 稅負減輕：重劃區之土地於重劃完成後，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後

第一次移轉時，可抵扣土地漲價總數額後，再計減徵 40%之土地

增值稅，另地價稅可以減半徵收 2 年。 

9、 減輕政府財務負擔：本案可無償取得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學校及

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建構完善公共設施，提升區內居住環境品

質。 

(七) 檢附本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1 份(如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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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數 

1、 本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數如下表。 

項 目 土地所有權人數 面積（平方公尺） 備 註 

公 有 1 4,360.11  

私 有 68 106,540.11  

總 計 69 110,900.22  
備註：上開數據係以土地登記簿所載面積計算，實際面積仍應以地籍分割

測量登記後之資料為準。 

2、 本重劃區公有土地產權、面積及使用情形如下表，權屬分布如下圖。 

序
號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筆數 

(含公私共有)
持分面積 
(平方公尺) 

目前使用情形
(簡要說明) 

1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24 4,164.31 
建築物、空

地、道路、溝

2 中華民國 
農業部農田

水利署 1 25.8 溝渠 

3 中華民國 新竹市政府 1 170 道路 

合計 26 4,360.11  

備註：上開數據係以土地登記簿所載面積計算，實際面積仍應以地籍分割

測量登記後之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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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一) 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為 44%，未超過平均

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3 項規定 45%之上限，無需依前開規定徵求

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 

(二) 座談會辦理情形：本重劃區前經本府 114 年 4 月 17 日府地劃字

第 1140066070 號函通知，於 114 年 5 月 2 日假新竹市稅務大樓

視聽教室召開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向土地所有權人說

明重劃意旨及計畫要點，並對重劃範圍及總面積、公共設施用地

負擔項目及其面積、重劃工程項目、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

式、地上物拆遷補償、土地分配、預估平均負擔比率等問題充分

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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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計有 31 位土地所有權人到場，其中私有地主共計 30 位出

席(親自出席計 20 位、委託代理人出席計 10 位)，會中土地所有

權人提出包含重劃負擔比例、地上物拆遷補償及土地分配等建議

事項，經與會現場會上逐一說明釋疑及意見交流，俾使土地所有

權人充分瞭解辦理重劃情形，會議紀錄均依規定送達，檢附座談

會會議紀錄 1 份(如附件九)。 

六、重劃地區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積 

重劃區內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抵充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本

府於 114 年 3 月 14 日辦理公有土地抵充情形會勘，重劃區內重劃

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共計 1,120.08 平方公尺，未登記土地面

積計 2,899.78 平方公尺，抵充土地面積合計 4,019.86 平方公尺，如

下表所示，檢附抵充土地分布示意圖(如附件十)、抵充會勘紀錄(詳

附件十一)。 

序號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同意抵充面積
(㎡) 

同意抵充
面積筆數 

1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50.08 5 
2 中華民國 新竹市政府 170.00 1 

未登記土地 2,899.78 -- 
總計 4,019.86 6 

備註：實際面積以地政事務所測量面積為準。 

七、土地總面積 

本重劃區公有土地面積共計 4,360.11 平方公尺，私有土地面積

共計 106,540.11平方公尺，未登記土地面積共計 2,899.78平方公尺，

合計 113,800 平方公尺（實際面積以地政事務所測量面積為準）。 

八、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一) 列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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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00.00 平方公尺、文中小用地 10,600.00 平方公尺、文小用地

100.00 平方公尺及道路用地 4,300.00 平方公尺，合計為 41,700.00
平方公尺。 

(二) 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

地及面積－抵充之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面

積＝41,700.00–4,019.86＝37,680.14（平方公尺）。 

(三)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                                    ×100％＝34.32％ 

九、預估費用負擔 

(一) 本區重劃區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金額如下表。 

開發費用估計明細表 

項目 
金額 

(萬元) 
備註 

工程

費用 

1.整地工程 7,064  

2.公共設

施及管

線工程 

排水工程 7,270  

管線工程 15,591
含共同管道、電力、電信、
自來水、天然氣等 

道路工程 12,957
含道路、人行道、擋土牆改
善等 

公園景觀工程 16,212
含空橋、共融式遊憩設施、

植栽、照明等 

3.雜項工程及其他費用 9,635

含設計監造、工程施工便
道及臨時設施、環境保護
清潔、工程管理及施工品
質管制作業、交通維持及
設備、安全衛生管理費等

小計 68,729  

113,800 ㎡－4,019.86 ㎡ 

41,700 ㎡－4,019.86 ㎡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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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 

(萬元) 
備註 

重劃

費用 

地上物拆遷補償 66,341

 依新竹市辦理公共工程
拆遷補償自治條例規定
估算 
 本重劃區內地上物(如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辦
公室、倉庫、油庫相關設
施及私有建物等)因妨礙
土地分配及重劃工程(整
地、公共設施及管線工
程)施作，故需辦理拆遷

重劃業務費 3,414
含行政作業費、地籍整理
費及辦理本重劃區必要之
業務費等 

小計 69,755  

貸款利息 11,618
貸款利率以 2.5%計算，計
息 5 年 

合計 150,102  

(二) 費用負擔平均負擔比率 

 

＝                                                      

(三) 本重劃區總費用係由本府向本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借貸支應，自

有基金、資金不足則向金融機構借貸支應，惟考量近年升息不斷，

長期利率相對走升的情況下、加計通貨膨脹及本案未來 5 年開發

期程等風險成本，貸款利率以年利率 2.5%計算。 

(四) 本重劃區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每平方公尺 14 萬 1,300 元，係依毗

鄰重劃區之商業區不動產交易實價，並參酌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 條所列之考量因素預估之。檢附參考物件資料(詳如附件十二)。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扣除灌溉設施專用區)－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面積） 
×100％ 

×100％＝9.68％ 
68,729 萬元+69,755 萬元+11,618 萬元 

14.13 萬元/㎡ × (113,800 ㎡－4,0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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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 

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34.32％＋9.68％ 

＝44.00％ 

十一、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負擔減輕之原則 

經調查本重劃區內有辦理保存登記之合法建物共有 2 處，合計

13 筆建號，詳如後附合法建物位置略圖(附件十三)，因該合法建物

妨礙重劃工程(整地、公共設施及管線工程等)施作無法按原有位置

分配，爰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8 條及本市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

治條例規定辦理地上物拆遷補償，故本重劃區無需訂定原有合法建

物或既成社區減輕負擔原則。 

十二、財務計畫 

(一) 重劃負擔總費用：15 億 102 萬元。 

(二) 財源籌措方式：向新竹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借貸支應，自有基金、

資金不足則向金融機構借貸支應。 

(三) 償還計畫：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重劃負擔之抵費地標售價款

或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四) 現金流量分析：依據本重劃區作業辦理預定進度、重劃負擔總費

用及各項收入，預估本重劃區各年度現金流量，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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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年度現金流量表                        （單位：萬元） 

項目 合計 114 年 115 年 116 年 117 年 118 年 

重劃負

擔總費

用 

工程費 68,729 4,811 35,052 20,619 8,247 0 

重劃費用 69,755 1,024 67,365 455 455 456 

小計 138,484 5,835 102,417 21,074 8,702 456 

貸款利息 11,618 73 1,428 3,007 3,455 3,655 

合計 150,102 5,908 103,845 24,081 12,157 4,111 

收入 

收取差額地

價或出售抵

費地價款 
150,103 0 0 0 0 150,103

小計 150,103 0 0 0 0 150,103

當期淨值 1 (5,908) (103,845) (24,081) (12,157) 145,992 

備註：當期淨值以當年度總收入減去總支出，負值以括號表示。 

(五) 本重劃區預估取得抵費地面積約 10,623 平方公尺，重劃後預估

地價每平方公尺 14 萬 1,300 元，經試算後預估土地處分收入約

15 億 103 萬元，扣除重劃負擔總費用約 15 億 102 萬元，預估盈

餘約 1 萬元，財務尚屬可行。 

十三、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本重劃區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詳附件十四)。自 114 年 1 月至

118 年 6 月止。 

十四、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詳附件十五)。 

十五、附件 

附件一：新竹市政府 114 年 11 月 3 日府都規字第 11401787741 號公

告。 

附件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4 年 1 月 21 日第 1071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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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4 年 4 月 23 日第 292 次會議紀

錄。 

附件三：本案得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函文影本。 

附件四：案內非屬水土保持法劃定之山坡地範圍，故無需辦理水土保

持計畫函文影本及查詢資料。 

附件五：案內無經指定或列管之古蹟、遺址及文化景觀函文影本。 

附件六：案內經查無珍貴樹木文件函文影本。 

附件七：經濟部 105 年 4 月 13 日經地字第 10504601550 號令及中央

地質調查所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附件八：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附件九：舉行座談會之通知及紀錄。 

附件十：抵充土地分布示意圖。 

附件十一：抵充地會勘決議。 

附件十二：鄰近土地交易價格參考物件資料。 

附件十三：重劃區內合法建物位置略圖 

附件十四：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附件十五：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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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bee@nlma.gov.tw
傳真：02-87712624

受文者：新竹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17日
發文字號：內授國都字第114080172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詳主旨 (1141029569_1140801728_114D2006586-01.pdf)

主旨：為新竹市政府函為「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

區、機關用地及公園用地為科技商務區、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道路用地、文中小用地及文中用地)(原新竹科技

特定區計畫保留案第4案暨配合竹科X計畫)案」1案，檢送

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71次會議紀錄1份，請迅依決議

辦理後再行報核，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13年11月7日府都規字第1130177726號函。

二、案經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4年1月21日第1071次會議審決

（詳會議紀錄核定案件第4案）在卷。

三、本案計畫書、圖請依國家地理資訊系統所定資料標準格式

製作電子檔，於報請本部核定時預先上傳至國家地理資訊

系統（https://ngis.tcd.gov.tw），並以副本抄送本部國

土管理署城鄉發展分署知悉。

正本：新竹市政府
副本：本部地政司、國土管理署都市計畫組(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140035334

■■■■■■都市發展處 ■■■■■■■114/02/17 11:04

■■■■■■■有附件

■■■■■■綜合規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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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71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本部國土管理署 601 會議室。 

三、主席：劉兼主任委員世芳           吳委員兼執行秘書欣修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 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席。本次會

議董兼副主任委員建宏因有要公不克出席，依上開規定由委員互推吳委員兼執行秘書欣修代理主席至會議

結束；核定案件第 3、6案與陳委員玉雯有間接利害關係、第 5案與王委員翠霙有間接利害關係，故依前開

組織規程第 11 條規定自行迴避。） 

紀錄彙整：吳姵嬅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 1070 次會議紀錄。 

決    定：會議紀錄尚未陳核完竣，故延至第 1072 次會議確認。 

七、報告案件 

第 １ 案：本部都委會 113 年 1月至 12 月底審議案件情形報告案。 

第 ２ 案：各直轄市、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3 年度召開委員

會及專案小組會議次數、審議情形報告案。 

八、核定案件 

審議案件一覽表 

第 １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中和主要計畫（部分機關用地（機

八）及住宅區（附）為住宅區）案」。 

第 ２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板橋（浮洲地區）主要計畫（住

宅區（再）為機關用地）案」。 

第 ３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土城（頂埔地區）都市計畫（部

分河川區為乙種工業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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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

區、機關用地及公園用地為科技商務區、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道路用地、文中小用地及文中用地)(原新竹

科技特定區計畫保留案第4案暨配合竹科X計畫)案」。 

第 ５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苗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６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後壁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

通盤檢討)案」。 

第 ７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安定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

案」再提會討論案。 

第 ８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活化學產地轉型

臺南科技產業專區)案」。 

第 ９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

區計畫(主要計畫)(活化學產地轉型臺南科技產業專區)

案」。 

第１０案：花蓮縣政府函為「變更鯉魚潭風景特定區計畫（配合景

觀亮點營造）案」。 

九、散會：中午12時1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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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

、機關用地及公園用地為科技商務區、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道路用地、文中小用地及文中用地)(原新竹科

技特定區計畫保留案第4案暨配合竹科X計畫)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新竹市都委會 113 年 1 月 25 日第 288 次會議審

決修正通過，並准新竹市政府 113 年 2 月 22 日府都規字

第 1130037307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洪委員啟東（召集

人）、林前委員永發、劉委員曜華、陳委員玉雯、呂委員

怡青、王委員成機、徐委員燕興組成專案小組，於 113 年

4 月 26 日及 113 年 10 月 8日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研

獲具體建議意見，並經新竹市政府 113 年 11 月 7 日府都

規字第 1130177726 號函送處理情形對照表及修正計畫書

、圖到部，故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新竹市政府113年11月7日府

都規字第1130177726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圖通過，並退請

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討論。 

一、有關新竹市政府列席代表建請將計畫案名稱修正為「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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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計畫(原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保留案第4案暨

配合竹科X計畫)案」1節，原則同意，並請配合修正計畫

書、圖相關內容。 

二、計畫書草案第8-2頁「實施進度與經費表」內「文中小用

地」之面積與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2不符，請查明修正。 

三、計畫書草案之附件二、三、四、五及七之內容，係屬新竹

市政府辦理本案之行政作業及權責事項等相關資料，非屬

計畫書應表明事項及內容，請予以刪除，以資簡潔。 

四、有關計畫範圍內台灣中油新竹油庫之土壤及地下水控制場

址整治等相關辦理情形，請新竹市政府適度於計畫書中補

充敘明，以利查考。 

五、有關「捌、實施進度與經費」章節敘明「…社會福利設施

用地以市地重劃內之取得公有土地優先指配」1節，請依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2條規定之公有土地指配順序辦

理，以資適法。 

六、請新竹市政府於擬定細部計畫及市地重劃計畫書時，應妥

善並合理訂定市地重劃範圍內之最小開發規模與土地配

地原則，並應以適當方式及管道向土地所有權人說明，以

避免影響地主權益。 

七、本計畫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案件，應依下列通案性處理原

則辦理，以配合整體開發計畫之期程，並確保都市計畫具

體可行。 

（一）請於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細部計畫後，依平均地

權條例第56條規定，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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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

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如無法於委員會審

議通過紀錄文到3年內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

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請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於期

限屆滿前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發期程。 

（二）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3年內未能依照前項意見辦理

者，仍應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惟如

有繼續開發之必要，應重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

檢討變更。 

八、有關變更計畫內容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後新增或超

出原公開展覽範圍者，請新竹市政府於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

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或與本變更案無

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如

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且與本變更案有直接

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以資適法。 

九、因本計畫部分變更案件涉及整體開發或附帶條件之執行事

宜，為避免影響地方發展，新竹市政府得視實際發展需

要，分階段報請本部核定，依法公告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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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會專案小組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113 年 10 月 8 日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初步建議意見) 

本計畫案建議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原則同意新竹市政府113

年9月16日府都規字第1130144053號函送依本專案小組第1次會

議初步建議意見修正處理情形(詳附錄)及相關資料通過，並請

該府依下列各點以對照表方式補充處理情形資料（註明修正頁

次及摘要說明）及修正主要計畫書（修正部分請劃線）各32份

到署後，逕提委員會審議。 

(一)為配合中央社會住宅政策之推動，有關本案整體開發地區應

提供作社會住宅使用之土地規劃，請新竹市政府依行政院秘

書長112年12月20日院臺建字第1125027204號函示之政策目

標，劃設市地重劃總面積之3%，調整劃設為社會福利設施用

地，如有不足部分請於細部計畫之科技商務區補足指定供社

會住宅使用之面積，以落實中央政策方針。 

(二)本計畫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案件，如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建

議應依下列通案性處理原則辦理，以配合整體開發計畫之期

程，並確保都市計畫具體可行。 

1.請於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細部計畫後，依平均地權

條例第56條規定，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

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

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如無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3

年內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

過者，請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重新

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發期程。 

2.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3年內未能依照前項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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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仍應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惟如有繼

續開發之必要，應重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變更。 

(三)有關變更計畫內容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後新增或超

出原公開展覽範圍者，請新竹市政府於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

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或與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

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如公開展覽期

間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且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

會討論，以資適法。 

(四)因本計畫部分變更案件涉及整體開發或附帶條件之執行事

宜，為避免影響地方發展，建議本計畫案經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新竹市政府得視實際發展需要，分階段報請本部核定，

依法公告發布實施。 

(五)本案科技商務區面積7.15公頃，請新竹市政府依經濟部訂定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之規

定研提出流管制計畫書，以資適法。 

(六)變更內容明細表（依據新竹市政府113年9月16日府都規字第

1130144053號函送修正）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 

指定

整體

開發

區塊

(保留

案第

4案) 

乙種工業區 

(12.37 公頃) 

 

1.屬整體開發(保留

案第 4 案)範圍：東

明段 1至 13、1-1 至

1-4、2-1、5-1、13-1

等地號；光復段 744

至 746 、 744-3 、

▓指定整體開發區塊

編號 4 

1-1 科技商務區(附

F-3)  (7.15 公

頃) 

1-2 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 用 地 ( 附 ) 

(2.63 公頃) 

1-3 道路用地(附) 

為因應新竹科學

園區產業發展需

求，支援產業發展

所需各種土地使

用機能，故採公辦

市地重劃方式，變

更乙種工業區為

科技商務區、公園

兼兒童遊樂場用

本案建議除下

列各點外，其餘

照新竹市政府

修正後內容通

過。 

1.依初步建議

意見(一)及

(二)辦理。 

2.公園兼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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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278-1 、 1278-2 、

1286-1 至

1286-16、1288-1 至

1288-7、1289-1 至

1289-21、1295-1 至

1295-20 、 1279 、

1280、1283、1284、

1286、1288 至 1295

等地號。 

2.附帶條件： 

(1)申請者依都市計

畫書規定完成開發

許可程序應 辦事

項後，始可調整使

用分區，否則仍維

持原使用分區。 

(2)本保留案應於本

計畫核定前由土地

所有權人與 新竹

市政府簽訂協議

書，納入本計畫都

市計畫書規定，以

利執行。 

(3)中油土地部分需

辦理環評。 

(0.43 公頃) 

 

附帶條件： 

1.採公辦跨區市地重

劃方式辦理併同變

更案 2整體開發。 

2.重劃開發單位於新

竹市都委會審定細

部計畫後，依平均地

權條例相關規定，先

行擬具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地重劃

主管機關審核通過

後，再檢具主要計畫

及細部計畫書、圖報

核定後實施；如無法

於委員會審議通過

紀錄文到 3 年內擬

具 市 地 重 劃 計 畫

書，送經市地重劃主

管 機 關 審 核 通 過

者，請重劃開發單位

於期限屆滿前敘明

理由，重新提會審議

延長上開開發期程。 

3.前開委員會審議通

過紀錄文到 3 年內

未能依照前項意見

辦理者，仍應維持原

土地使用分區或公

共設施用地，惟如有

繼續開發之必要，應

重新依都市計畫法

定程序辦理檢討變

更。 

地 以 及 道 路 用

地，連結基地西北

側之台肥公司土

地，打造為「竹科

X基地」，形成新

竹市科技商務發

展軸帶，打造下一

個世代的創新科

技廊帶。 

 

附帶條件開發規

定，詳柒、開發方

式 

遊 樂 場 用 地

(附)範圍內現

有既成道路應

予保留，以利

通行並供該地

區防救災路線

使用。 

3.依據市府列

席代表說明，

為考量重劃範

圍整體性及土

地所有權人後

續開發建築權

益等，故同意

依市府所提修

正市地重劃範

圍 及 面 積 通

過。修正後內

容如後:「科技

商 務 區 ( 附

F-3) 」 (7.21

公頃)、「公園

兼兒童遊樂場

用 地 ( 附 ) 

(2.67 公

頃)」、「道路

用 地 ( 附 ) 

(0.43 公

頃)」；一般開

發區「1-4 科

技商務區(附

F-3)  (1.20

公頃)」。 

▓一般開發區 1.建美路延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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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4 科技商務區(附

F-3)  (1.29 公

頃) 

附帶條件: 

1.依本計畫附帶條件

申請開發規定，應回

饋 30%土地，並得以

捐贈等值或大於市

價總額之回饋代金

折抵之。 

2.應提具開發計畫書

圖提送「新竹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辦 理 開 發 許 可 審

議，並繳交回饋後方

完成都市計畫調整

程序，且經前開委員

會 同 意 繳 納 代 金

者，應以一次繳納完

成。 

3.請申請人於都市計

畫核定前與新竹市

政府簽訂協議書，並

納入計畫書規定，據

以執行，否則維持原

計畫。 

3.開發期限依細部計

畫書載明內容為準。 

設 計 畫 道 路

(33-20M) 東 側

部分現況建物

密集，且經土地

所有權人意願

調查後，部分土

地所有權人無

參與整體開發

之意願，故予以

剔除整體開發

區外，調整為一

般開發區。 

2. 東 明 段 1 、

1-4 、 10( 部

分 ) 、 11( 部

分 ) 、 12( 部

分)、13(部分)

地號等6筆土地

現況為中油長

途輸送管線及

相關設施，且未

來仍有使用之

需求，故予以剔

除整體開發區

外，調整為一般

開發區。 

1-5 乙種工業區 

(0.86 公頃) 

東明段 1、1-4、

10(部分)、11(部

分)、12(部分)、

13(部分)地號等

6 筆土地現況為

中油長途輸送管

線及相關設施，且

本案建議照新

竹市政府修正

後內容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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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未來仍有使用之

需求，故予以剔除

整體開發區外，維

持乙種工業區及

其使用，且不適用

本計畫整體開發

區及一般開發區

之開發方式。 

2 

機 28 

(建功

國小

東側) 

機關用地 

(1.34 公頃) 

文中小用地(附) 

(1.34 公頃) 

附帶條件： 

1.採公辦跨區市地重

劃方式，併同變更案

1辦理整體開發。 

2.重劃開發單位於新

竹市都委會審定細

部計畫後，依平均地

權條例相關規定，先

行擬具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地重劃

主管機關審核通過

後，再檢具主要計畫

及細部計畫書、圖報

核定後實施；如無法

於委員會審議通過

紀錄文到 3 年內擬

具 市 地 重 劃 計 畫

書，送經市地重劃主

管 機 關 審 核 通 過

者，請重劃開發單位

於期限屆滿前敘明

理由，重新提會審議

延長上開開發期程。 

3.前開委員會審議通

過紀錄文到 3 年內

未能依照前項意見

1.配合建功高級

中學(國中部)

擴校計畫，將建

功國小北側之

機 關 用 地 ( 機

A-28)變更為文

中小用地，以舒

緩現況國中校

地 不 足 之 困

境，並為竹科 X

計畫範圍未來

所衍生之學生

人口做準備。 

2.機 A-28 範圍內

光復段 1116 地

號土地現況為

中油員工宿舍

使用中，經台灣

中油股份有限

公司表示未來

仍有使用之需

求，故不納入本

次變更範圍。 

3.台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所有

之本市光復段

1116-2 地號土

地，現為文小用

本案建議除下

列各點外，其餘

照新竹市政府

修正後內容通

過。 

1.依初步建議

意見 (二 )辦

理。 

2.國防部福利

事業管理處管

有之土地仍有

使用需求，故

維持原計畫。

後續若新竹市

政府與國防部

達成遷建共識

得解決軍方需

求者，再另案

循法定程序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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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辦理者，仍應維持原

土地使用分區或公

共設施用地，惟如有

繼續開發之必要，應

重新依都市計畫法

定程序辦理檢討變

更。 

地，考量該筆土

地長期供建功

國小使用，為符

管用合一及解

決公共設施保

留地問題，納入

本案市地重劃

範圍內一併取

得。 

附帶條件開發規

定，詳柒、開發

方式 

3 

公 34 

(建功

高中

北側) 

公園用地 

(2.35 公頃) 

文中用地 

(2.35 公頃) 

1.配合建功高級

中學(國中部)

擴校計畫，將建

功高中北側之

公 園 用 地 ( 公

A-34)變更為文

中小用地，以舒

緩現況國中校

地 不 足 之 困

境，並為竹科 X

計畫範圍未來

所衍生之學生

人口做準備。 

2. 光 復 段

770-2(部分)、

771( 部 分 ) 、

772-1 、

773-3(部分)、

775-1 、

1092-1( 部

分)、1094-1(部

分 )、 1095( 部

分)、1095-2、

1095-3 等 10 筆

本案建議照新

竹市政府修正

後內容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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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地號現況為宮

廟使用，考量地

方風俗民情及

信仰需求，故排

除於本次變更

範圍外。 

4 

指定

整體

開發

區塊

(保留

案第

4案)

開發

方式 

原計畫指定整體開發

區塊(保留案第 4案)

開發方式詳表 5-3 

檢討後計畫指定整體

開發區塊(保留案第 4

案)開發方式詳表 5-3 

變 更 理 由 詳 表

5-3 

本案建議照新

竹市政府修正

後內容通過。 

表 5-3：指定整體開發區塊(保留案第 4案)開發方式變更內容明細表 

現行開發方式 變更後開發方式 變更理由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一) 申請單元規定 

1. 屬於指定整體開發區編號四範圍內之土地及建

築物，應依表 5規定，整合各土地權屬關係人

為一申請單元，始得申請開發許可。 

2. 凡符合前述申請單元者，應於申請開發許可期

限內，提具開發計畫書圖提送「新竹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辦理開發

許可審議，並繳交回饋後方完成都市計畫新訂

調整程序，否則，如屬指定整體開發區塊者，

其原區塊內所劃定之特定公用設施區、社教用

地及各公共設施用地，得由市府以徵收方式進

行開發，其餘土地(包含扣除上述用地之後之可

建築基地)仍依原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與

強度規定辦理。 

申請單元相關規定一覽表 

採公辦跨區市

地重劃方式開

發。 

(一) 重劃範

圍 

本 變 更 計

畫區得採公辦

跨區市地重劃

之土地範圍包

含 街 廓 編 號

D14、P17、計畫

道路編號 Y-1、

33 以及部分原

機 A-28 範圍及

部分現況文小

A-11 範圍，惟經

土地所有權人

指定整體

開發區塊

( 保 留 案

第4案)因

長期未能

達成協議

並完成開

發，故本

次變更為

採公辦跨

區市地重

劃方式開

發，由市

府主導以

加速開闢

之期程。 

本案建議除

重劃面積應

配合實際情

形修正外，

其餘照市府

修正內容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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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定

應

整

體

開

發

區

編

號 

整體開

發區所

含之建

築街廓

編號及

公共設

施用地

項目 

應合併整體

開發之土地

地號 

應回饋

捐地之

指定使

用用地

項目 

整體開

發區內

應回饋

捐地之

處理原

則 

4 

D14 

公

(兒)P17 

新設道

路

Y-1(公

道五路

以北路

段) 

東明段 1至

13、1-1 至

1-4、2-1、

5-1、13-1 

 

光復段 744

至 746、

744-3、

1278-1、

1278-2、

1286-1 至

1286-16、

1288-1 至

1288-7、

1289-1 至

1289-21、

1295-1 至

1295-20、

1279、

1280、

1283、

1284、

1286、1288

至 1295 

公

(兒)P17 

新設道

路

Y-1(公

道五以

北路段) 

應於申

請開發

許可

後，並就

應回饋

之公共

設施或

建築用

地預定

地之地

上物清

除整理

完竣，並

完成捐

地登記

為新竹

市政府

所有

後，使得

核發建

築許可。 

備註： 

(1) 指定整體開發區塊提出開發許可審議申

請，應經該整體開發區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三，並其所有土地總

意願調查後，部

分土地所有權

人無參與市地

重劃之意願，故

調整本變更計

畫之市地重劃

範圍，以利本變

更計畫推進，重

劃 範 圍 詳 圖

7-1。 

(二) 重劃面

積 

本 計 畫 採

公辦跨區市地

重劃方式開闢

之 面 積 共 計

11.5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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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

之二之同意。 

前項人數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例之計

算，不包含下列各項： 

A. 依法應予保存之古蹟。 

B. 經協議保留並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且登記有案之宗祠、寺廟、教

堂。 

C. 經政府代管者。 

D. 經法院囑託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

破產登記者。 

E. 與單一整體開發區塊合併為單一開發

計畫之範圍。 

(2) 指定整體開發區塊範圍非經「新竹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

許可不得調整。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A. 整體開發區塊外土地得納入共同合併

開發，但不納入前述第(1)項人數與土地及

建築物所有權比例之計算。 

B. 指定整體開發區塊之申請單元若經協

議而無法整合區內部分土地，得洽請市府

協助調處。經市府調處不成且對於指定整

體開發區塊之土地合理利用以及都市景觀

無嚴重影響者，得將無法整合之土地排除

於申請單元外，但該土地不得成為畸零地。 

(3) 指定整體開發區塊內土地於本案公開展覽

前，已完成之高科技產業相關設施，若位於

指定捐地位置者，其建築成本、機具遷移費

用及遷建相關營業損失，得經「新竹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

認定後，予以折算容積補償之。 

(二) 回饋條件與方式 

1. 指定整體開發區之回饋條件以捐地為限，回饋

之捐地使用項目應依特定區計畫之規定辦理，

且其經由土地使用分區調整之捐地比例如下表

規定： 

捐地比例一覽表 

調整使用分區內容 原乙種工業區調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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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商務區 

捐地比例 30% 

註：捐地比例計算係以涉及變更部分計算之。 

2. 指定捐地位置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

示，各指定整體開發區內已指定捐地面積未達

區內應捐地面積時，應另行劃設捐地補足其差

額或以代金繳納之；超過區內應捐地面積時，

其差額部分市府得徵收或折算容積補償之。 

3. 代金計算方式如下列 

代金＝捐地面積(A)×LP× (1+加成係數(N)) 

LP＝以申請調整使用分區土地毗鄰地價區段使

用性質相同之土地，近三年平均公告土地

現值；如經「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

此限。 

N＝市府當年土地徵收平均補償加成係數。 

4. 回饋之繳納與收支保管運用方式由市府另行頒

定之。 

 

指定捐地位置示意圖 

 

(三) 申請開發許可期限 

1. 屬於指定整體開發區塊者，自本計畫公告實施

起五年內，未取得開發許可申請者，市府得以

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方式，進行部分

或全部整體開發區塊之開發；否則該整體開發

區塊扣除所劃設之特定公用設施區、社教用地

及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以外之剩餘可建築基地部

分，由市政府於前開規定期限屆滿後一年內依

法定程序檢討變更恢復原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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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體開發區取得開發許可後，應於半年內提出

雜項執照申請，最多得延長六個月，且以一次

為限，否則取消原許可資格。若於開發期限內

提出開發計畫，應重新申請。多次被取消許可

資格，得限制再行申請之資格。 

(四) 其他 

1. 本計畫調整土地使用分區之土地，若屬「開發

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或其他相關法令所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者，應於開發計畫書圖提送「新竹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取得開發

許可前，由開發單位或申請人檢具環境影響說

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轉送主管機

關完成審查。 

2. 本計畫調整土地使用分區之土地，如屬「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定涉及土壤、地下水

整治場址之污染土地者，其土地開發計畫之提

出與實施應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

定辦理。 

(六)公民或團體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新竹市政府 

處理情形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逕

人

1 

台 灣

中 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油 品

行 銷

事 業

部 

D14整

體 開

發區 

為配合推動

「桃竹苗大

矽谷計畫」及

「竹科 X 計

畫」，本公司

「變更新竹

市都市計畫

(新竹科技特

定區計畫保

留案第4案配

合竹科 X 計

畫)」案之範

圍基地，擬申

請依都市更

新條例第8條

1.為配合行政院「桃竹

苗大矽谷計畫」推動，

因應半導體產業發展

需求，旨揭基地將配合

政策打造如半導體策

略性產業供應鏈專

區，並同步配合竹科 X

計畫之推動，引進創新

研發產業，連結在地產

業技術及新創能量，強

化產業群聚效應，促使

新竹科學園區周邊沿

公道五路兩側土地形

成科技創新產業廊帶。 

2.本公司旨揭土地權屬

建議部分採納。 

說明： 

1.依據陳情人所

附之「科學園區

擴充可行性研商

會議紀錄」之會

議結論，其對於

D14 街廓之指導

為比照台灣肥料

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 簡 稱 台

肥)D4、D5、D7

自行開發之模式

進行，惟以上台

肥土地亦無劃為

本 案 建 議

除 下 列 各

點外，其餘

照 市 府 處

理 情 形 辦

理。 

1. 請 市 府

補 充 不 予

採 納 之 理

由 及 相 關

配套措施。 

2. 有 關 容

積 率 獎 勵

部分，請市

府 於 細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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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新竹市政府 

處理情形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及第 65 條規

定劃定為策

略性更新地

區給予容積

獎勵，請惠允

賜復。 

單純且無地上物，並位

處竹科X計畫D14整體

開發區，為落實推動國

家重大建設發展，擬請

貴府辦理都市更新劃

定為策略性更新地

區，並給予各該建築基

地 2 倍基準容積之容

積獎勵，期透過空間調

整方式提升地區生活

機能，引導土地更新活

化。 

策略性更新地

區。 

2.現況劃為策略

性更新地區之台

肥 D6 街廓係配

合中央及地方政

策，為國家發展

委員會認定之重

大發展建設地

區，且已有先期

規劃方案，故將

其劃設為策略性

更新地區，其餘

地區仍依現行規

定辦理，該陳情

意見建議不予採

納。 

3.有關變更案編

號 1-4 擬由乙種

工業區變更為科

技商務區(附)屬

一般開發區部

分，參酌陳情人

之建議，考量油

管遷移工程困難

且未能覓得適合

遷移土地，為避

免影響爾後設施

之營運及相關維

護作業進行，爰

尊重該陳情人意

見配合調整計畫

內容，予以剔除

於原計畫整體開

發區及本次變更

為一般開發區之

計 畫 中 本

於 權 責 辦

理。 

3. 有 關 劃

設 提 供 社

會 住 宅 部

分，依初步

建 議 意 見

(一)辦理。 

 

- 

有關貴府刻

正辦理「變更

新竹市都市

計畫(部分乙

種工業區、機

關用地及公

園用地為科

技商務區、公

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道

路用地、文中

小用地及文

中用地)」(原

新竹科技特

定區計畫保

留案第4案暨

配合竹科X計

畫)案，本公

司陳情意見

如說明二，請

查照。 

1.查旨揭案變更案編號

1-4 擬由乙種工業區

變更為科技商務區

(附)，惟前揭變更範

圍，其中東明段 1、

1-4、10(部分)、11(部

分)、12(部分)、13(部

分)地號等 6 筆，共計

約 8,000 平方公尺之

土地，現況設有本公司

新竹中繼站、天然氣中

壓總站、清管站及長途

管線等設施，用於中繼

加壓輸送至大台中地

區之油品及持續供應

新竹市東區約 14,000

戶民生用氣，經評估遷

移工程困難且未能覓

得適合遷移土地；為避

免影響爾後設施之營

運及相關維護作業，建

請前揭範圍土地仍維

持乙種工業區，並劃出

一般開發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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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新竹市政府 

處理情形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2.另旨揭變更案編號

1-1 擬採公辦市地重

劃方式，變更乙種工業

區為科技商務區，未來

重劃後土地，應以集中

合併為完整基地分配

本公司，並請依本公司

113年 4月 2日銷行發

字第 11310245210 號

函(諒達)之申請劃定

為策略性更新地區，提

高使用強度。 

3.因應行政院會通過之

「推動社會住宅成果

與提升社宅用地供給

精進措施」，2025 年

至 2032 年整體開發區

辦理區段徵收及市地

重劃時，直轄市應留設

5%、其餘縣市應留設

3%供社宅使用，請貴府

釐清提供旨案後續辦

理公辦市地重劃規劃

配置社會住宅用地之

具體區位。 

外，維持乙種工

業區及其使用。 

4.陳情人所提「推

動社會住宅成果

與提升社宅用地

供 給 精 進 措

施」，為行政院

考量 113 年中央

推動社會住宅20

萬戶目標即將達

成，擬定 114 年

至 121 年之住宅

政策新目標，尚

未實際執行該政

策，而本計畫後

續於審議過程中

亦將配合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

相關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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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函
地址：3005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承辦人：周佳陵
電話：03-526-4522
傳真：03-5256120
電子信箱：02221@ems.hccg.gov.tw

受文者：本府地政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5日
發文字號：府都計字第11400745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80000A_1140074550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府114年4月23日召開「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92次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邱主任委員臣遠、張副主任委員治祥、蘇委員文彬、陳委員明錚、何委員憲棋、
嚴委員翊琦、倪委員茂榮、黃委員佳婷、楊委員人傑、張委員馨文、陳委員湘
媛、白委員仁德、詹委員勳全、吳委員宗修、賴委員廷彰、林委員淑雯、王委員
冠斐、林委員榆芝、李委員昌憲、吳委員清源、朱委員彥龍、吳委員煊鈴

副本：本府市長室(含附件)、永奕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含附件)、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含附件)、本府地政處(含附件)、本府工務處(含附件)、本府交通處(含附件)、
本府教育處(含附件)、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設計與開發科）(含附件)、本府都
市發展處（綜合規劃科）(含附件)、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211140003432

■■■■■■重劃科 ■■■■■■■收文:114/05/06

■■■■■■■有附件



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9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4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時 

貳、地點：本府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邱主任委員臣遠(張副主任委員治祥代) 
 

肆、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伍、列席單位：詳會議簽到簿 

陸、討論提案 

審議案第 1 案：「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原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保留案第 4
案暨配合竹科 X 計畫）」、「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新竹科技
特定區細部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科技商務區、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及道路用地）（保留案
第 4 案暨配合竹科 X 計畫）」及「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新
竹（含香山）（東側 地區）細部計畫）（部分機關用地、公
園用地為文中小用地、文中用地）（配合竹科 X 計畫）」等
3 案 

 

紀錄：陳柔惠 

提案單位報告：詳如議程資料(略)。 
決議： 

本案除下列各點請依照出席委員意見修正外，其餘照案通過，免再提會確認： 

一、下列指定留設無遮簷公共開放空間系統劃設位置請配合刪除，詳附表 1
及附圖 1-4：  

(1)建美路延伸路段新設路寬 20M 之 75 計畫道路南北兩側路口部分，

為利爾後計畫道路通行使用，請刪除該段 10M 無遮簷帶狀式公共開

放空間（專供公共人行道、自行車道及街道景觀綠化空間使用）、15M
無遮簷帶狀式公共開放空間（供汽機車通行及緊急救護防災通道使

用）之劃設。 

(2)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附)北側部分，因該用地範圍內現況已有水源

街通行使用，故請請刪除該段 15M 無遮簷帶狀式公共開放空間（供

汽機車通行及緊急救護防災通道使用）之劃設。 

二、細部計畫案名同意配合主要計畫簡化，修正為「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新



竹科技特定區細部計畫）（保留案第 4 案暨配合竹科 X 計畫）」、「變更

新竹市都市計畫（新竹（含香山）（東側地區）細部計畫）（配合竹科 X
計畫）」，以資簡明。 

三、配合地政處提案建議，新竹科技特定區細部計畫變 3 案有關都市設計

準則七、古蹟及歷史性建築物保存之變更理由，同意修正為「考量本計

畫範圍內既有中油油庫之建築空間及環境形式之歷史意義，配合將一

處中油油槽位址意象做為紀念，未來需依其歷史特性予以活化使用，故

配合修正相關規範及圖說。」，以利後續維護管理。 

四、前開新竹科技特定區細部計畫之變更明細表變 1 案有關一般開發區附

帶條件有關簽訂協議書規定部分，同意配合主要計畫修正意見以及該

細部計畫一般開發區變更回饋之一致性規定刪除簽訂協議書規定內容，

詳附表 1。 

五、主要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請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71 次會議決

議修正，細部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決議內容，詳附表 1~2。 

六、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決議內容，詳附表 3。 
 
捌、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附表 1 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新竹科技特定區細部計畫）（保留案第 4 案暨

配合竹科 X 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1.變更內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1 

指定

整體

開發

區塊

(保留

案第

4 案) 

乙種工業區 
(12.37 公頃) 

 
1.屬整體開發(保留

案第 4 案)範圍：東

明段 1 至 13、1-1
至 1-4、2-1、5-1、
13-1 等地號；光復

段 744至 746、744-
3、1278-1、1278-2、
1286-1 至 1286-
16 、 1288-1 至

1288-7、1289-1 至

1289-21、1295-1 至

1295-20、 1279、
1280、1283、1284、
1286、1288 至 1295
等地號。 

2.附帶條件： 
(1)申請者依都市計

畫書規定完成開

發 許 可 程 序 應 
辦事項後，始可

調整使用分區，

否則仍維持原使

用分區。 
(2)本保留案應於本

計畫核定前由土

地 所 有 權 人 與 
新竹市政府簽訂

協議書，納入本

計畫都市計畫書

規定，以利執行。 
(3)中油土地部分需

辦理環評。 

 指定整體開發區

塊編號 4 
1-1 科技商務區(附

三) 
(6.87 公頃) 

1-2 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附) 
 (2.67 公頃) 

1-3 道路用地(附) 
(0.43 公頃) 

1-4 社會福利設施

用地(附) 
(0.34 公頃) 

附帶條件： 
採公辦跨區市地重

劃方式，配合主要計

畫(變更新竹市都市

計畫(原新竹科技特

定區計畫保留案第

4 案暨配合竹科 X
計畫))進行變更，並

辦理整體開發 

為因應新竹科學

園區產業發展需

求，支援產業發

展所需各種土地

使用機能，故採

公辦市地重劃方

式，變更乙種工

業區為科技商務

區、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道

路用地以及社會

福利設施用地，

連結基地西北側

之台肥公司土

地，打造為「竹科

X 基地」，形成新

竹市科技商務發

展軸帶，打造下

一個世代的創新

科技廊帶。 

照案通過。 

 一般開發區 
1-5 科技商務區(附

三) 
(1.20 公頃) 

附帶條件: 
1.依本計畫附帶條

件申請開發規定，

應回饋 30%土地，

並得以捐贈等值

或大於市價總額

之回饋代金折抵

之。 
2.應提具開發計畫

書圖提送「新竹市

建美路延伸新設

計 畫 道 路 (75-
20M)東側部分現

況建物密集，且

經土地所有權人

意願調查後，部

分土地所有權人

無參與整體開發

之意願，故予以

剔除整體開發區

外，調整為一般

開發區。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都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委員會」辦理開

發許可審議，並繳

交回饋後方完成

都市計畫調整程

序，且經前開委員

會同意繳納代金

者，應以一次繳納

完成。 

1-6 乙種工業區 
(0.86 公頃) 

東明段 1、1-4、
10(部分)、11(部
分)、12(部分)、
13(部分 )地號等

6 筆土地現況為

中油長途輸送管

線及相關設施，

且未來仍有使用

之需求，故予以

剔除整體開發區

外，維持乙種工

業區及其使用，

且不適用本計畫

整體開發區及一

般開發區之開發

方式。 

2 

土地
使用
分區
管制
要點 

原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第五點詳表

5-3 

檢討後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第五點

詳表 5-3 

變更理由詳表 5-
3 

照案通過。 

3 
都市

設計

準則 

原都市設計準則第

四點及第七點詳表

5-4 

原都市設計準則第

四點及第七點詳表

5-4 

變更理由詳表 5-
4 

除部分指定

留設無遮簷

公共開放空

間系統劃設

位 置 請 刪

除，以利後

續規劃設計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使用，詳附

圖 1-4 外，

餘 照 案 通

過。 

4 

指定

整體

開發

區塊

(保留

案第

4 案)
開發

方式 

原計畫指定整體開

發區塊(保留案第 4
案)開發方式詳表 5-

5 

原計畫指定整體開

發區塊(保留案第 4
案)開發方式詳表 5-

5 

變更理由詳表 5-
5 

照案通過。 

註：1.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本次變更內容未指明變更部分，均以現行計畫為準。 
 

2.表 5-3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內容明細表 

現行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五、最小建築基地規定 

本計畫區屬指定整體開發

區之科技商務區、複合商業區、

住商混合區、第一種商業區，其

最小建築基地規模規定如下： 

1. 其建築基地臨接公道五路

者，基地開發最小規模應達

3000 平方公尺以上、臨接

公道五路之寬度不得小於

25 公尺。 

2. 前款以外之建築基地，其基

地開發最小規模應達 2000
平方公尺以上。 

 
 
 
 
 

五、最小建築基地規定 
本計畫區屬指定整體開發

區之科技商務區、複合商業區、

住商混合區、第一種商業區，其

最小建築基地規模規定如下： 

1. 其建築基地臨接公道五路

者，基地開發最小規模應達

3000 平方公尺以上、臨接

公道五路之寬度不得小於

25 公尺。 

2. 前款以外之建築基地，其基

地開發最小規模應達 2000
平方公尺以上；其中指定整

體開發區塊編號 4 範圍內

路寬 20M 之 75 號計畫道

路兩側基地一定深度內(含
鄰接公道五路之街角土

地)，不受前述開發規模限

考量本計畫

跨區市地重

劃範圍內尚

有部分私有

地主無法單

獨分配，為

增加地主參

與市地重劃

之意願，調

整建美路延

伸路段新設

75 計畫道路

(20M 寬)兩
側科技商務

區之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

要點得不受

最小建築面

積限制，以

照案通過。 



現行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3. 另相鄰土地均已申請開發，

則剩餘未開發相鄰之土地

應全部一次申請開發，不受

前述開發規模限制。 

4. 建築基地臨接公道五路者，

不論開發規模大小均須提

送「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 

5. 有關最小建築基地規模，如

遇有不同權屬需協議整合

者，得申請本府協助調處，

經市府調處不成，得經由整

體規劃，並經「新竹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審議許可後，

得不受前述最小建築基地

規模限制，惟不得申請「建

築基地大規模開發之獎勵

容積」。 

6. 休閒商務區應按下表之最

小建築規模申請建築開發： 

使用 
分區 

街廓 
編號 

最 小 建 築
基地規模 

第 一 種

休 閒 商

務區 

F1-1 
全 街 廓 開

發 

F1-2 
全 街 廓 開

發 
 

制，得另依公辦跨區市地重

劃之重劃後土地最小分配

面積為準。 

3. 另相鄰土地均已申請開發，

則剩餘未開發相鄰之土地

應全部一次申請開發，不受

前述開發規模限制。 

4. 建築基地臨接公道五路者，

不論開發規模大小均須提

送「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 

5. 有關最小建築基地規模，如

遇有不同權屬需協議整合

者，得申請本府協助調處，

經市府調處不成，得經由整

體規劃，並經「新竹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審議許可後，

得不受前述最小建築基地

規模限制，惟不得申請「建

築基地大規模開發之獎勵

容積」。 

6. 休閒商務區應按下表之最

小建築規模申請建築開發： 

使用 
分區 

街廓 
編號 

最 小 建 築
基地規模 

第 一 種

休 閒 商

務區 

F1-1 全 街 廓 開

發 

F1-2 全 街 廓 開

發 
 

利 計 畫 推

行。 

 

3.表 5-4 本計畫都市設計準則變更內容明細表 

現行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決議 
四、指定留設無遮簷公

共開放空間系統 
(一)為塑造本計畫區整

四、指定留設無遮簷公

共開放空間系統 
(一)為塑造本計畫區整

為配合新竹科

技特定區細部

計畫現行指定

除部分指定留

設無遮簷公共

開放空間系統



現行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決議 
體都市景觀及完整

人行、自行車空間

系統之生活環境，

本計畫區指定部分

街廓建築基地應留

設之無遮簷公共開

放空間，其形狀、位

置及規模如附圖 1-
4 所示。 

體都市景觀及完整

人行、自行車空間

系統之生活環境，

本計畫區指定部分

街廓建築基地應留

設之無遮簷公共開

放空間，其形狀、位

置及規模如附圖 1-
4 所示。 

留設無遮簷公

共開放空間系

統之串連，故於

建美路延伸路

段 新 設 路 寬

20M 之 75 計畫

道路兩側指定

留設 4 公尺無遮

簷帶狀開放空

間及單向自行

車道系統，並配

合修正相關圖

說。 

劃設位置請刪

除，以利後續規

劃設計使用，詳

附圖 1-4 外，餘

照案通過。 

七、古蹟及歷史性建築

物保存 
除省定古蹟新竹火

車站應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之規定

辦理外，其餘區內

所指定之座落於公

園用地 P11 之竹塹

唧筒室，鐵路用地

之 1、2、3、4、5、
6 號倉庫及公園用

地 P23 之 9、10、11
號倉庫等建築空間

及環境形式(如附圖

1-5 所示)應予以保

存活用，並應依歷

史性建築物空間再

利用之方式，與該

基地一併整體規劃

設計。 

七、古蹟及歷史性建築

物保存 
除省定古蹟新竹火

車站應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之規定

辦理外，其餘區內

所指定之座落於公

園用地 P11 之竹塹

唧筒室，鐵路用地

之 1、2、3、4、5、
6 號倉庫、公園用地

P23 之 9、10、11 號

倉庫及公(兒)P17之
中油油槽等建築空

間及環境形式(如附

圖 1-5 所示)應予以

保存活用，並應依

歷史性建築物空間

再利用之方式，與

該基地一併整體規

劃設計。 

考量本計畫範

圍內既有中油

油庫之建築空

間及環境形式

之歷史意義，配

合將一處中油

油槽位址意象

做為紀念，未來

需依其歷史特

性予以活化使

用，故配合修正

相關規範及圖

說。 

除依變更理由

修正意見修正

外，餘照案通

過。 



附圖 1-4 變更前後示意圖 
現行圖說 變更後圖說 

 
 

附圖 1-4 指定留設公共開放空間及通

廊、騎樓空間暨自行車道系統示意圖 
附圖 1-4 指定留設公共開放空間及通

廊、騎樓空間暨自行車道系統示意圖 

附圖 1-5 變更前後示意圖 
現行圖說 變更後圖說 

 
 

附圖 1-5 古蹟及歷史性建築物保存示

意圖 
附圖 1-5 古蹟及歷史性建築物保存示

意圖 



4.表 5-5 指定整體開發區塊(保留案第 4案)開發方式變更內容明細表 

現行開發方式 
變更後開發

方式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一) 申請單元規定 
屬於指定整體開發區編號四範圍內之土地及建築

物，應依表 5 規定，整合各土地權屬關係人為

一申請單元，使得申請開發許可。 
凡符合前述申請單元者，應於申請開發許可期限

內，提具開發計畫書圖提送「新竹市都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辦理開發許

可審議，並繳交回饋後方完成都市計畫新訂調

整程序，否則，如屬指定整體開發區塊者，其原

區塊內所劃定之特定公用設施區、社教用地及

各公共設施用地，得由市府以徵收方式進行開

發，其餘土地(包含扣除上述用地之後之可建築

基地)仍依原都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與強度

規定辦理。 
申請單元相關規定一覽表 
指

定

應

整

體

開

發

區

編

號 

整體開

發區所

含之建

築街廓

編號及

公共設

施用地

項目 

應合併整體

開發之土地

地號 

應回饋

捐地之

指定使

用用地

項目 

整體開

發區內

應回饋

捐地之

處理原

則 

4 

D14 
公

(兒)P17 
新設道

路 Y-
1(公道

五路以

北路

段) 

東明段 1 至

13、1-1 至

1-4、2-1、
5-1、13-1 
 
光復段 744
至 746、
744-3、
1278-1、
1278-2、
1286-1 至

1286-16、
1288-1 至

1288-7、

公

(兒)P17 
新設道

路 Y-
1(公道

五以北

路段) 

應 於 申

請 開 發

許可後，

並 就 應

回 饋 之

公 共 設

施 或 建

築 用 地

預 定 地

之 地 上

物 清 除

整 理 完

竣，並完

成 捐 地

採公辦

跨區市地重

劃 方 式 開

發。 
(二) 重劃範

圍 
本細部

計畫變更得

採公辦跨區

市地重劃之

土地範圍包

含街廓編號

D14、P17 及

計畫道路編

號 Y-1、75，
為經土地所

有權人意願

調查後，部

分土地所有

權人無參與

市地重劃之

意願，故調

整本變更計

畫之市地重

劃範圍，以

利本變更計

畫推進，重

劃範圍詳圖

7-1。 
(三) 重劃面

積 
本計畫

採公辦跨區

市地重劃方

式開闢之面

積 共 計

10.31 公頃。 
 

指定整體

開發區塊

(保留案第

4 案)因長

期未能達

成協議並

完 成 開

發，故本

次變更為

採公辦跨

區市地重

劃方式開

發，由市

府主導以

加速開闢

之期程。 

照案通過。 



現行開發方式 
變更後開發

方式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1289-1 至

1289-21、
1295-1 至

1295-20、
1279、
1280、
1283、
1284、
1286、1288
至 1295 

登 記 為

新 竹 市

政 府 所

有後，使

得 核 發

建 築 許

可。 

備註： 
(1) 指定整體開發區塊提出開發許可審議申

請，應經該整體開發區內土地及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三，並其所有土

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

過三分之二之同意。 
前項人數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例之計

算，不包含下列各項： 
A. 依法應予保存之古蹟。 
B. 經協議保留並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且登記有案之宗祠、寺廟、教

堂。 
C. 經政府代管者。 
D. 經法院囑託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

破產登記者。 
E. 與單一整體開發區塊合併為單一開發

計畫之範圍。 
(2) 指定整體開發區塊範圍非經「新竹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

議許可不得調整。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A. 整體開發區塊外土地得納入共同合併

開發，但不納入前述第(1)項人數與土地及

建築物所有權比例之計算。 
B. 指定整體開發區塊之申請單元若經協

議而無法整合區內部分土地，得洽請市府

協助調處。經市府調處不成且對於指定整

體開發區塊之土地合理利用以及都市景觀

無嚴重影響者，得將無法整合之土地排除

於申請單元外，但該土地不得成為畸零

地。 
(3) 指定整體開發區塊內土地於本案公開展覽



現行開發方式 
變更後開發

方式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前，已完成之高科技產業相關設施，若位

於指定捐地位置者，其建築成本、機具遷

移費用及遷建相關營業損失，得經「新竹

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認定後，予以折算容積補償之。 
 
回饋條件與方式 
指定整體開發區之回饋條件以捐地為限，回饋之

捐地使用項目應依特定區計畫之規定辦理，且

其經由土地使用分區調整之捐地比例如下表規

定： 
捐地比例一覽表 

調整使用分區內容 
原乙種工業區調整為

科技商務區 
捐地比例 30% 

註：捐地比例計算係以涉及變更部分計算之。 
指定捐地位置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示，各

指定整體開發區內已指定捐地面積未達區內應

捐地面積時，應另行劃設捐地補足其差額或以

代金繳納之；超過區內應捐地面積時，其差額

部分市府得徵收或折算容積補償之。 
代金計算方式如下列 

代金＝捐地面積(A)×LP× (1+加成係數(N)) 
LP＝以申請調整使用分區土地毗鄰地價區段使

用性質相同之土地，近三年平均公告土地

現值；如經「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

限。 
N＝市府當年土地徵收平均補償加成係數。 

回饋之繳納與收支保管運用方式由市府另行頒定

之。 



現行開發方式 
變更後開發

方式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指定捐地位置示意圖 
申請開發許可期限 
屬於指定整體開發區塊者，自本計畫公告實施起

五年內，未取得開發許可申請者，市府得以徵

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方式，進行部分或全

部整體開發區塊之開發；否則該整體開發區塊

扣除所劃設之特定公用設施區、社教用地及各

項公共設施用地以外之剩餘可建築基地部分，

由市政府於前開規定期限屆滿後一年內依法定

程序檢討變更恢復原使用分區。 
整體開發區取得開發許可後，應於半年內提出雜

項執照申請，最多得延長六個月，且以一次為

限，否則取消原許可資格。若於開發期限內提

出開發計畫，應重新申請。多次被取消許可資

格，得限制再行申請之資格。 
其他 
本計畫調整土地使用分區之土地，若屬「開發行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或

其他相關法令所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

應於開發計畫書圖提送「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取得開發許可前，

由開發單位或申請人檢具環境影響說明書向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轉送主管機關完成審

查。 
本計畫調整土地使用分區之土地，如屬「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定涉及土壤、地下水整治

場址之污染土地者，其土地開發計畫之提出與

實施應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定辦

理。 

 



附表 2 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新竹（含香山）（東側地區）細部計畫）（配

合竹科 X 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1.變更內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1 

機 28 
(建功

國小

東側) 

機關用地 
(1.06 公頃) 

 

文中小用地(附) 
(1.06 公頃) 

附帶條件： 
採公辦跨區市地重

劃方式，配合主要計

畫(變更新竹市都市

計畫(原新竹科技特

定區計畫保留案第

4 案暨配合竹科 X
計畫))進行變更，並

辦理整體開發。 

1.配合建功高級中

學(國中部)擴校

計畫，將建功國

小北側之機關用

地(機 28)變更為

文中小用地，以

舒緩現況國中校

地不足之困境，

並為竹科X計畫

範圍未來所衍生

之學生人口做準

備。 
2.機 28 範圍內光

復 段 1116 及

1117 地號土地

現況分別為中油

員工宿舍及新竹

光復福利分站使

用中，經台灣中

油股份有限公司

及軍備局表示未

來仍有使用之需

求，故不納入本

次變更範圍。 
3.台灣中油股份有

限公司所有之本

市光復段 1116-2
地號土地，現為

文小用地，考量

該筆土地長期供

建功國小使用，

為符管用合一及

照案通過。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解決公共設施保

留地問題，納入

本案市地重劃範

圍內一併取得。 

2 

公 34 
(建功
高中
北側) 

公園用地 
(2.35 公頃) 

文中用地 
(2.35 公頃) 

1.配合建功高級中

學(國中部)擴校

計畫，將建功高

中北側之公園用

地(公 34)變更為

文中小用地，以

舒緩現況國中校

地不足之困境，

並為竹科X計畫

範圍未來所衍生

之學生人口做準

備。 
2.光復段 770-2(部
分)、771(部分)、
772-1、773-3(部
分)、775-1、1092-
1(部分 )、1094-
1(部分)、1095(部
分 ) 、 1095-2 、

1095-3 等 10 筆

地號現況為宮廟

使用，考量地方

風俗民情及信仰

需求，故排除於

本次變更範圍

外。 

照案通過。 

3 

都市

設計

準則

(新
增) 

原都市設計準則第

十一~十二點 

檢討後都市設計準

則第十一~十三點詳

表 5-3 
變更理由詳表 5-3 

照案通過。 

註：1.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本次變更內容未指明變更部分，均以現行計畫為準。 



2.表 5-3 本計畫都市設計準則變更內容明細表 

現行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決議 

(新增) 

十一、計畫範圍內坐落

於文中用地 8 之

建功油庫舊址，

應依文化資產審

議結果，與該基

地一併整體規劃

設計為原則。 

 

配合公 34 地下

油庫變更為文

中用地ㄧ案，新

增地下油庫活

化再利用之相

關條文，以確保

未來校地與地

下油庫能夠落

實共生共榮之

規劃設計。 

照案通過。 

十一、本都市設計準則

部分屬原則性之

規定，如提出合

理 之 說 明 並 經

「新竹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得

不受限制。 

十二、本都市設計準則

部分屬原則性之

規定，如提出合

理 之 說 明 並 經

「新竹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得

不受限制。 

配合調整編號

項次。 
照案通過。 

十二、本都市設計準則

未規定事項適用

其 他 法 令 之 規

定。 

十三、本都市設計準則

未規定事項適用

其 他 法 令 之 規

定。 

配合調整編號

項次。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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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

情

人 

陳

情

位

置 

陳情理由 
陳情人

建議事

項 
市府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再

人

1 

黃

福

鎮 
- 

中油油庫都計(補辦公展 黃
福鎮 2025.3.5 
塵緣插話！兒醫都計流程未

完備：公展是上調容積，最

後，竟是主細分離？ 
宏觀政治長路，必須創造遠

方經緯圖！ 
積累資本財：高虹安市長(邱
臣遠代理市長)要看到新竹

30 年願景圖！政治獻金(選
舉支出、黨務運作)在此架構

內進行取捨。 
格局：踩住都計規範底線，

硬是撐破都市發展天花板。 
新竹施政陷入流沙現象。 
因循苟且耗盡新竹動力，公

共設施(備)撐不住基本機

能！ 
1.交通：公道 5、光復路

E(F)等級。 
2.設備：缺水(南寮海淡廠)、
缺電(新竹外海風電)。 
3.都發：難以消化空屋數、

農地(山坡地)變更為建地。 
油庫地目變更，天文數利

差： 
公權力變更地目帶給新竹多

大擁擠成本？中油回饋數知

多少？ 
中油利差=都計後科商(都
更)-都計前乙工(保 4)。 
改變中油油庫地利用方式：

不要再陷入住商(科商)流沙

裡！ 

- 

建議部分採納。 
1.本計畫係考量新

竹市沿公道五路

兩側廊帶，因鄰

近新竹科學園區

及其外溢影響範

圍，而其衍生之

相關商務及生活

服務設施用地仍

顯不足，故配合

「竹科 X 計畫」

科技廊帶整體規

劃構想規劃變更

為科技商務區。 
2.本計畫係採市地

重 劃 之 方 式 辦

理，保留案 4 範

圍內之公共設施

比例係配合現有

需求及於民國 93
年發布實施之原

計畫「擬定新竹

科 技 特 定 區 計

畫」之規定劃設

30%之公共設施，

並依據市地重劃

相關辦法由範圍

內之土地所有權

人共同負擔其開

闢成本，並無獨

厚特定土地所有

權人之情事。 
3.有關資料調查之

年份部分已配合

依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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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

情

人 

陳

情

位

置 

陳情理由 
陳情人

建議事

項 
市府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新竹市政府花 10 年(約)編預

算向中油購地，遠大前程從

今開始：發展公共設施(多目

標)財務分析。 
請求都計最高權力部都委

會，開除竹市都委會「都計

黨籍」？ 
背離都計底線：專業有待加

強(專業)！律法認識不清(律
法)！ 
1.新都計開發方式規定為區

段徵收(律法)！ 
「區段徵收」(地主分回地

40%)，「非市地重劃」(地主

分回地 56%)。 
2.走「通盤檢討」非「個案

變更」(專業)！ 
跨兩個細計：東側細計+特
定區細計；而且，大面積變

更衝擊力道大。 
3.科商分區可行性分析：資

料調查不完備(專業)！今年

是 114 年。 
工商登記家數(107 年)、園區

營業額(109 年)、公道 5 交

評、…。 
4.油庫地須都計環評(專業)！ 
拿出 106 年廢庫辦理土壤整

治資料、地下油槽(公園變更

為校地)需環評。 
5.地目大規模變更，公共設

備(施)評估同意函(專業)！ 
電力公司、自來水公

司、…。 
6.都計法規定公園(綠地)須達

10%(律法)！ 

陳情人之意見更

新。 
4.有關涉及開發行

為將依環境影響

評估法、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

法等相關法規辦

理部分，並由相

關主關機關 (單
位)依規審核。 

5.其餘部分陳情意

見非屬本計畫變

更範疇，故建議

不予討論。 



 18 

編

號 

陳

情

人 

陳

情

位

置 

陳情理由 
陳情人

建議事

項 
市府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副本：柯文哲 26%選票、民

眾黨 8 席立委！ 

 



附件三： 本案得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函

文影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1 頁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函
地址：30058新竹市海濱路240號
承辦人：潘雅芬
電話：03-5368920#1004
電子信箱：61155@ems.hccg.gov.tw

受文者：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3日
發文字號：竹市環綜字第11400015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本市中油油庫市地重劃案，是否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新竹市政府114年1月16日府地劃字第1140019692號函

辦理。

二、依來函所附資料，本案基地位於東明段1-1地號等73筆土

地，重劃總面積約11.39公頃，重劃工程包含整地、雨水、

污水、共同管道、道路、照明及公園景觀等工項。本階段

暫無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惟後續申請各項開發許可時，

倘屬「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中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仍請依環境影響

評估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三、本案所附資料是否屬實，由申請者自行負責，如經查與所

附資料不符，本局對本案保留廢止權。

正本：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副本：本局綜合計畫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211140000796

■■■■■■重劃科 ■■■■■■■收文:114/02/03

■■■■■■■無附件



附件四： 案內非屬水土保持法劃定之山

坡地範圍，故無需辦理水土保

持計畫函文影本及查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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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新竹市政府 函
地址：3005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承辦人：汪小姐
電話：03-5216121*406
電子信箱：02450@ems.hccg.gov.tw

受文者：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
發文字號：府產生字第11400250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 貴公司查詢本市山坡地範圍及受保護樹木及綠資

源，詳如說明，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台端114年1月6日處地劃字第1140000448號函。

二、山坡地範圍相關查詢事項即時查詢網址如下：農業部農村

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行動水保服務網https://serv.ardswc.

gov.tw/，透過網路窗口服務，可縮短查詢所需時間及公文

往返之不便，建請善加利用。

三、本案基地範圍內無本市受保護樹木及綠資源。

正本：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副本：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211140000743

■■■■■■重劃科 ■■■■■■■收文:114/01/24

■■■■■■■無附件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查詢結果 

 

 

山坡地查詢結果 

 

中油油庫市地重劃範圍 

中油油庫市地重劃範圍 



附件五： 案內無經指定或列管之古蹟、

遺址及文化景觀函文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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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新竹市文化局 函
地址：30051新竹市中央路109號
承辦人：賴虹縈
電話：03-5319756#261
電子信箱：50085@ems.hccg.gov.tw

受文者：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竹市文資字第114000055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處所詢本市中油油庫市地重劃案範圍內是否存有文

化資產，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新竹市政府114年1月16日府地劃字第1140019271號函

辦理。

二、查旨揭重劃區內尚無文資法第3條所稱之文化資產，惟範圍

內之中油油槽S-1及崗哨於107年經文資委員依文資法第14

及15條現勘後決議予以列冊追蹤，目前尚未具文資身分，

然後續若有規劃方案，請提供該油槽結構分析報告及再利

用規劃書圖資料，以供本局審查。

正本：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副本：本局文化資產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211140000699

■■■■■■重劃科 ■■■■■■■收文:114/01/22

■■■■■■■無附件



附件六： 案內經查無珍貴樹木文件函文

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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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新竹市政府 函
地址：3005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承辦人：汪小姐
電話：03-5216121*406
電子信箱：02450@ems.hccg.gov.tw

受文者：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
發文字號：府產生字第11400250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 貴公司查詢本市山坡地範圍及受保護樹木及綠資

源，詳如說明，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台端114年1月6日處地劃字第1140000448號函。

二、山坡地範圍相關查詢事項即時查詢網址如下：農業部農村

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行動水保服務網https://serv.ardswc.

gov.tw/，透過網路窗口服務，可縮短查詢所需時間及公文

往返之不便，建請善加利用。

三、本案基地範圍內無本市受保護樹木及綠資源。

正本：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副本：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211140000743

■■■■■■重劃科 ■■■■■■■收文:114/01/24

■■■■■■■無附件



附件七： 經濟部105年4月13日經地字第

10504601550號令及中央地質

調查所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

統查詢結果



第 1 頁，共 2 頁

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區域位於地質

敏感區面積

(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備註

東區 光復 1113-0000 ■是 全部 □否 170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東區 光復 1116-0001 ■是 全部 □否 10,451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東區 光復 1116-0002 ■是 全部 □否 108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東區 光復 1278-0002 ■是 全部 □否 2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東區 光復 1286-0006 ■是 全部 □否 28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東區 光復 1279-0000 ■是 部分區域 □否 約2,085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東區 光復 1286-0004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6-0005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6-0009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6-0010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6-0011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6-0012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6-0013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6-0014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6-0015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6-0016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6-0018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9-0001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9-0002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9-0021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9-0023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9-0026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89-0000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1-0000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4-0000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01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02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03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04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05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06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07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08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09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10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12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13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15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17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18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19 □是 ■否

新竹市中油油庫市地重劃區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表

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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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
段 地號

區域位於地質

敏感區面積

(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備註

新竹市中油油庫市地重劃區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表

查詢結果

東區 光復 1295-0020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21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22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23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24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25 □是 ■否

東區 光復 1295-0000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01-0001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01-0002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01-0003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02-0001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02-0000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03-0000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04-0000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05-0001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05-0000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06-0000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07-0000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08-0000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09-0000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10-0000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11-0000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12-0000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13-0001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13-0002 □是 ■否

東區 東明 0013-0000 □是 ■否

東區 隆恩 1411-0000 □是 ■否

東區 隆恩 1414-0002 □是 ■否

東區 隆恩 1414-0003 □是 ■否

東區 隆恩 1425-0001 □是 ■否

東區 隆恩 1426-0000 □是 ■否

東區 隆恩 1427-0000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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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線上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D42DF98985F43A8A476050D387BDD5DE382F1562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14年03月11日 15:46:13

查詢地號： 新竹市新竹市光復段1113號

查驗網址： https://gsa.gsmma.gov.tw/gwh/gsb97-1/sys_2014b_pg/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全部□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類：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13年04月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應以各縣

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地質調查與礦業管理中心網路線上製發。

https://gsa.gsmma.gov.tw/gwh/gsb97-1/sys_2014b_pg/check_code.cfm?security_code=D42DF98985F43A8A476050D387BDD5DE382F1562


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線上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1E0310524B60F178816CD390667354AAE427CBCB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14年03月11日 15:46:13

查詢地號： 新竹市新竹市光復段1116-1號

查驗網址： https://gsa.gsmma.gov.tw/gwh/gsb97-1/sys_2014b_pg/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全部□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類：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13年04月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應以各縣

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地質調查與礦業管理中心網路線上製發。

https://gsa.gsmma.gov.tw/gwh/gsb97-1/sys_2014b_pg/check_code.cfm?security_code=1E0310524B60F178816CD390667354AAE427CBCB


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線上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82BA5C515A0A84D5356D458DE43E56258AB0FA65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14年03月11日 15:46:13

查詢地號： 新竹市新竹市光復段1116-2號

查驗網址： https://gsa.gsmma.gov.tw/gwh/gsb97-1/sys_2014b_pg/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全部□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類：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13年04月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應以各縣

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地質調查與礦業管理中心網路線上製發。

https://gsa.gsmma.gov.tw/gwh/gsb97-1/sys_2014b_pg/check_code.cfm?security_code=82BA5C515A0A84D5356D458DE43E56258AB0FA65


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線上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364D31C5A86CFCD80C087D625811F2C46C157769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14年03月11日 15:46:13

查詢地號： 新竹市新竹市光復段1278-2號

查驗網址： https://gsa.gsmma.gov.tw/gwh/gsb97-1/sys_2014b_pg/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全部□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類：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13年04月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應以各縣

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地質調查與礦業管理中心網路線上製發。

https://gsa.gsmma.gov.tw/gwh/gsb97-1/sys_2014b_pg/check_code.cfm?security_code=364D31C5A86CFCD80C087D625811F2C46C157769


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線上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1FEB0A4759BF6A1B927321B56D2D1E688AB31D9B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14年03月11日 15:47:04

查詢地號： 新竹市新竹市光復段1286-6號

查驗網址： https://gsa.gsmma.gov.tw/gwh/gsb97-1/sys_2014b_pg/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全部□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類：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13年04月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應以各縣

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地質調查與礦業管理中心網路線上製發。

https://gsa.gsmma.gov.tw/gwh/gsb97-1/sys_2014b_pg/check_code.cfm?security_code=1FEB0A4759BF6A1B927321B56D2D1E688AB31D9B


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線上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7C2C389FAA3B5837C1265B071949B8E86E56627E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14年03月11日 15:46:13

查詢地號： 新竹市新竹市光復段1279號

查驗網址： https://gsa.gsmma.gov.tw/gwh/gsb97-1/sys_2014b_pg/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全部■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類：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13年04月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應以各縣

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地質調查與礦業管理中心網路線上製發。

https://gsa.gsmma.gov.tw/gwh/gsb97-1/sys_2014b_pg/check_code.cfm?security_code=7C2C389FAA3B5837C1265B071949B8E86E56627E




附件八： 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附件九： 舉行座談會之通知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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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函
地址：30019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承辦人：胡翰威
電話：03-5216121分機331
電子信箱：010415@ems.hccg.gov.tw

受文者：本府地政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府地劃字第114006607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為辦理「新竹市中油油庫市地重劃」案，謹訂於114年5月

2日(五)下午2時於新竹市稅務大樓視聽教室(地址：新竹

市中央路112號7樓)舉辦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敬請貴席

撥冗與會指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規定

辦理。

二、檢附座談會議程及說明資料各1份供參。

正本：立法委員鄭正鈐國會辦公室、新竹市議會、許修睿議長、余邦彥副議長、鄭美娟
議員、劉彥伶議員、宋品瑩議員、曾資程議員、黃文政議員、蔡惠婷議員、張祖
琰議員、段孝芳議員、李國璋議員、劉崇顯議員、鍾淑英議員

副本：本府地政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211140002895

■■■■■■重劃科 ■■■■■■■收文:114/04/17

■■■■■■■無附件



























附件十： 抵充土地分布示意圖











抵充地會勘決議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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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函
地址：30019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承辦人：胡翰威
電話：03-5216121分機331
電子信箱：010415@ems.hccg.gov.tw

受文者：本府地政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府地劃字第114005337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80000A_1140053372_ATTACH1.pdf、

376580000A_1140053372_ATTACH2.xlsx、376580000A_1140053372_ATTACH3.
pdf)

主旨：檢送本府114年3月14日新竹市中油油庫市地重劃案公有土

地抵充會勘紀錄、抵充清冊及圖說各1份，請查照。

正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新竹辦事處、本府工務處
副本：亞興測量有限公司(含附件)、本府地政處(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211140002230

■■■■■■重劃科 ■■■■■■■收文:114/03/24

■■■■■■■有附件



新竹市中油油庫市地重劃案公有土地抵充會勘紀錄

一、時間：114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地點：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 426 號(中油油庫大門口)

三、主持人：劉志力科長 紀錄：胡翰威

四、出列席單位：詳如簽到簿

五、出列席單位意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新竹辦事處：

貴府劃定油庫重劃區內本署經管土地，現況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

第 1 項供公共使用之道路等 10 項用地者，請貴府依據該法條辦理。

六、會勘結論：

(一)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重劃區內應抵充土地包含原公

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土地及未登記土地等。另依平均地權條例施

行細則第 82 條規定，本條例第 60 條之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

土地，指重劃計畫書核定時，實際作道路、溝渠、河川使用及原作

道路、溝渠、河川使用已廢置而尚未完成廢置程序之公有土地。

(二) 本案經邀集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實地會勘後，結論如下：

1.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新竹辦事處管理之國有土地：經實地勘

查結果，東明段 8、10、光復段 1289-2、1295-25 及隆恩段 1411 等

5 筆地號土地，現況作為道路、溝渠使用，合計面積 950.08 平方公

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予以抵充。

2.新竹市政府(工務處)管理之國有土地：光復段 1113 地號土地，面積

170 平方公尺，經實地勘查現況為道路使用，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予以抵充。

3.本重劃區合計抵充面積為 1,120.08 平方公尺。

七、散會：下午 2 時 40 分。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新竹辦事處管理之國有土地使用現況

東明段 8、10 地號部分道路使用 光復段 1289-2 地號部分道路使用

光復段 1295-25 地號全部作道路使用 隆恩段 1411 地號部分作道路使用

隆恩段 1411 地號部分作溝渠使用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管理之國有土地使用現況

光復段 1113 地號全部作道路使用







鄉鎮

市區
段別 地號

登記面積

(㎡)

重劃面積

(㎡)

重劃區內

持分面積

(㎡)

所有權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管理機關(管理者)

1 東區 東明段 0008-0000 826.00        826.00        1 / 1 826.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道路 707.59 118.41

2 東區 東明段 0010-0000 881.00        598.17        1 / 1 598.17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道路 5.26 592.91

3 東區 東明段 0012-0000 2,080.00      340.27        1 / 1 340.27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空地 -       340.27

4 東區 光復段 1278-0002 2.00          2.00          1 / 1 2.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道路 -       2.00

5 東區 光復段 1286-0006 28.00         28.00         1 / 1 28.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道路 -       28.00

6 東區 光復段 1286-0015 166.00        166.00        1 / 1 166.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建物 -       166.00

7 東區 光復段 1289-0000 333.00        333.00        1 / 1 333.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建物 -       333.00

8 東區 光復段 1289-0002 186.00        186.00        1 / 1 186.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道路、空地 13.65 172.35

9 東區 光復段 1294-0000 10.00         10.00         1 / 1 10.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空地 -       10.00

10 東區 光復段 1295-0000 194.00        194.00        1 / 1 194.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建物 -       194.00

11 東區 光復段 1295-0002 164.00        164.00        1 / 1 164.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建物 -       164.00

12 東區 光復段 1295-0003 184.00        184.00        1 / 1 184.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建物 -       184.00

13 東區 光復段 1295-0006 156.00        156.00        1 / 1 156.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建物 -       156.00

14 東區 光復段 1295-0007 84.00         84.00         1 / 1 84.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建物 -       84.00

15 東區 光復段 1295-0008 59.00         59.00         1 / 1 59.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建物 -       59.00

16 東區 光復段 1295-0009 4.00          4.00          1 / 1 4.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建物 -       4.00

17 東區 光復段 1295-0015 1.00          1.00          1 / 1 1.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建物 -       1.00

18 東區 光復段 1295-0017 5.00          5.00          1 / 1 5.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建物 -       5.00

「新竹市中油油庫市地重劃案」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等土地抵充清冊

編號

土地標示 持分情形 所有權人

現況使用

說明

依法抵充

面積概計

(㎡)

重劃區內

剩餘土地

面積(㎡)

備註

(登記原因)持分

(分子/分母)



鄉鎮

市區
段別 地號

登記面積

(㎡)

重劃面積

(㎡)

重劃區內

持分面積

(㎡)

所有權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管理機關(管理者)

「新竹市中油油庫市地重劃案」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等土地抵充清冊

編號

土地標示 持分情形 所有權人

現況使用

說明

依法抵充

面積概計

(㎡)

重劃區內

剩餘土地

面積(㎡)

備註

(登記原因)持分

(分子/分母)

19 東區 光復段 1295-0018 7.00          7.00          1 / 1 7.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建物 -       7.00

20 東區 光復段 1295-0022 92.00         92.00         1 / 1 92.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建物 -       92.00

21 東區 光復段 1295-0023 181.00        181.00        1 / 1 181.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建物 -       181.00

22 東區 光復段 1295-0025 133.00        133.00        1 / 1 133.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道路 133.00    0.00

23 東區 隆恩段 1411-0000 355.85        355.85        1 / 1 355.85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道路、空地、

溝渠
90.58 265.27

24 東區 隆恩段 1414-0002 55.02         55.02         1 / 1 55.02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空地 -       55.02

6,186.87      4,164.31      4,164.31      950.08 3,214.23

註：部分土地尚未分割，實際重劃面積仍應以地政事務所分割登記為準。

小計









鄉鎮

市區
段別 地號

登記面積

(㎡)

重劃面積

(㎡)

重劃區內

持分面積

(㎡)

所有權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管理機關(管理者)

1 東區 光復段 1113-0000 170.00        170.00        1 / 1 170.00        中華民國 0000000158 新竹市政府 道路 170.00    0.00

170.00        170.00        170.00        170.00 0.00

註：部分土地尚未分割，實際重劃面積仍應以地政事務所分割登記為準。

小計

「新竹市中油油庫市地重劃案」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等土地抵充清冊

編號

土地標示 持分情形 所有權人

現況使用

說明

依法抵充

面積概計

(㎡)

重劃區內

剩餘土地

面積(㎡)

備註

(登記原因)持分

(分子/分母)





附件十二： 鄰近土地交易價格參考物

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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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鄰近土地交易價格參考物件資料(含重劃後地價推估) 

一、同一供需圈市場行情分析 

（一）同一供需圈市場行情分析 

勘估標的重劃後之土地使用分區係以科技商務區（附表1）為主；

而經蒐集本案重劃區同一供需圈內民國112年01月至113年5月間成熟

地區具替代性之正常買賣實例，作為本案重劃後地價之參考依據，判

斷 本 案 重 劃 後 同 一 供 需 圈 內 科 技 商 務 區 價 格 水 準 約 在

150,000~180,000元/㎡（視買賣實例座落之位置、面積、地形、臨路

條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等不同而異）： 

附表 1 本重劃區同一供需圈內土地交易案例蒐集一覽表 
序

號 位置 使用分區 交易日期
交易總價

(元) 
土地面積

(m²) 
土地單價

(元/m²) 備註 

1 東明段 1019 地號 第一種商業區
113 年 6 月

14 日 
19,660,000 130.00 151,231   

2 東明段 762-1 地號 第一種住宅區
113 年 1 月

4 日 
40,000,000 232.00 172,414   

3 東明段 802 地號 第一種住宅區
113 年 4 月

16 日 
94,725,000 501.00 189,072   

4 東光段 532-6 地號 住商混合區 
113 年 2 月

7 日 
7,600,000 62.00 122,581 

含未登記

建物 

5 東光段 666 地號 住商混合區 
113 年 6 月

24 日 
19,000,000 57.00 333,333 

含未登記

建物 

6 仁愛段 54-7 地號 乙種工業區 
112 年 12 月

21 日 
7,200,000 656.00 10,976  

7 光復段 311-2 地號 乙種工業區 
113 年 3 月

20 日 
17,660,592 200.52 88,074  

8 中興段 164 地號等 乙種工業區 
113 年 1 月

11 日 
28,617,176 211.00 135,626  

9 東明段 535-2 地號 科技商務區 
111 年 12 月

6 日 
19,800,000 160.00 123,750  

10 東山段一小段 512 地號
第一種商業區、

第一種住宅區

112 年 3 月

31 日 
281,650,000 757.00 372,061 

含未登記

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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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本案重劃區同一供需圈內土地交易案例相對位置示意圖 

 

二、重劃區重劃後地價 

（一）估價方法選定 

本重劃區重劃後地價評估，係以重劃計畫書之內容為基準，依重

劃後可建築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土

地使用分區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等條件差異，同時參酌土地預定分

配線，劃定不同之地價區段，並在各地價區段中選定其「基準地價區

段」，依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之價格評估方式，評估本重劃區重

劃後基準地價區段之重劃後地價，並考量本重劃區與周邊同一供需圈

成熟地區之成熟度修正，再根據各地價區段與基準地價區段間之差異，

計算重劃後各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另重劃後部分街廓面臨已開闢道

路，可減輕正街負擔的結果，導致重劃後應分配土地面積比率明顯高

於其他區位相對較差分配街廓，故為使配回率更加合理性及公平性，

於重劃後地價評估時應針對面臨已開闢道路給予較大向上修正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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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較價格之確定 

本案重劃後土地主要為科技商務區，依前述蒐集重劃後之買賣實

例，挑選出3個較符合本重劃區開發後條件之買賣實例作為比較標的

採比較法進行評估，其評估過程如下說明： 

1、 比準街廓條件：本案考量重劃分配情形及周邊不動產市場，重劃後地

價評估係考量最小開發面積，於A1街廓規劃面積約5,000㎡、面寬約

28m、地形方正及臨路條件適當之宗地為比準地。 
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本案考量重劃後地價係作為分配之用途，故以法

定建蔽率及容積率作為評估依據。 
3、 調查日期：114年04月01日。 
4、 價格日期：114年04月01日。 
5、 評估方法：採百分率法調整評估之，百分率法係將影響勘估標的及比

較標的價格差異之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逐項比較，並依優劣程度或高

低等級所評定之差異百分率進行價格調整之方法。 
6、 經各項影響因素分析調整後，依情況因素、價格日期因素、區域因素

及個別因素調整率絕對值決定比較標的加權數，依前述比較法估價作

業流程及分析評估勘估標的比準街廓比較價格為164,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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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比較標的價格分析表 
項    目 比較標的 1 比較標的 2 比較標的 3 

地號 
新竹市東區

東明段 802 地號 
新竹市東區

東明段 762-1 地號 
新竹市東區

東明段 1019 地號 
案 例 類 型 素地 素地 素地 
使 用 分 區 第一種住宅區 第一種住宅區 第一種商業區

法定建蔽率/容積

率 
60% / 180% 60% / 180% 65% / 210% 

臨
路 

臨 路 面 數 單面臨街 單面臨街 單面臨街

臨路寬度(公
尺) 

20/新光路 15/東勝路 4/現況道路 

土
地 

土地利用程度 低度利用 低度利用 低度利用

土地面積(m2) 501.00 232.00 130.00 
地 形/地 勢 矩形/平坦 矩形/平坦 矩形/平坦 

價 格 型 態 成交價 成交價 成交價 
交 易 日 期 民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民國 113 年 1 月 4 日 民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不動產總價值(元) 94,725,000 40,000,000 19,660,000 
素地單價(元/m2) 189,072 172,414 151,231 

資 料 來 源 

1. 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及本事務所調查。 
2. 本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二十二條規定，對於所蒐集之

比較標的中各項費用之負擔方式、有特殊付款方式者，其查證上

確有困難，故不予將其列入影響價格之因素內，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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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本案比準地交易情況、期日修正及區域因素差異調整率分析表 

修正因素 比較標的 1 比較標的 2 比較標的 3 
條  件 差異百分率 條  件 差異百分率 條  件 差異百分率

座落位置 
新竹市東區

東明段 802 地號 
新竹市東區

東明段 762-1 地號 
新竹市東區

東明段 1019 地號 

土地面積 501.00 ㎡ 232.00 ㎡ 130.00 ㎡ 
交易價格 189,072 元/㎡ 172,414 元/㎡ 151,231 元/㎡ 

交易

情況 

價格情況 
因素調整率 

急買急賣、期待因素影響、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受迷信影響、親友關係人間之交易、地上物處理有

糾紛、畸零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易、法院拍賣、人為哄抬、包含公設地之交易…等 

普通 0% 普通 0% 普通 0% 
交易情況 
調整率(B) 

100% 100% 100% 

期日

修正 

價格日期 稍劣 1% 稍劣 2% 稍劣 1% 
價格日期 
調整率(C) 

101% 102% 101% 

區

域

因

素 

土地使用 
管制 

都市計畫(內/外)；使用分區(編定)；建蔽率；容積率；有無禁止建築；有無限制建築(整體開發、面積

限制、高度限制…等) 

普通 0% 普通 0% 普通 0% 

交通運輸 
主要道路寬度；區段內道路平均寬度；接近大型車站之程度；接近站牌之程度；交流道之有無及接近

交流道之程度；區段內道路規劃及闢建程度) 

普通 0% 普通 0% 普通 0% 

自然條件 
日照；景觀；傾斜度；排水之良否；地勢 

普通 0% 普通 0% 普通 0% 

土地改良 
建築基地改良(整平或填挖基地、開挖水溝、水土保持、鋪築道路、埋設管道、修築駁崁等)或其他改

良 

普通 0% 普通 0% 普通 0% 

公共建設 

接近學校之程度(國小、國中、高中、大專院校)；接近市場之程度(傳統市場、超級市場、大型購物中

心)；接近公園(里鄰公園、一般公園)、廣場、徒步區之程度；接近觀光遊憩設施之程度；停車場地之

便利程度；接近服務性設施(郵局、銀行、醫院、機關等設施)之程度 

普通 0% 普通 0% 普通 0% 

特殊設施 
變電所、高壓電塔、瓦斯槽之有無及接近程度；環境汙染(水、噪音、廢氣、廢棄物污染等)之有無及

接近程度；墓地、殯儀館、火葬場之有無及接近程度；垃圾場或掩埋場、焚化爐之有無及接近程度 

普通 0% 普通 0% 普通 0% 
未來 

發展趨勢 

重大建設計畫、都市計畫重劃、市場供需情況…等。 

普通 0% 普通 0% 普通 0% 

其他影響 
因素 

治安、地方聲望…等。 

普通 0% 普通 0% 普通 0% 

區域因素總 
調整率(D)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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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本案比準地個別因素差異調整率分析表 

修正因素 
比較標的 1 比較標的 2 比較標的 3 

條  件 
差異

百分率 
條  件 

差異

百分率 
條  件 

差異

百分率 

個

別

因

素 

行政及 
法令條件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法定建蔽率、法定容積率及實際允建容積率；禁限建之有無。 

稍優 -4% 稍優 -4% 優 -8% 
基地 

實質條件 

土地面積適宜度、土地寬度、土地深度、土地形狀、地勢坡度、土地座向、其他。 

稍劣 2% 劣 4% 極劣 6% 

臨路條件 
道路寬度、道路鋪裝狀況、道路種別、臨路面數、其他。 

普通 0% 稍劣 2% 劣 8% 

公共設施 
接近條件 

接近學校(國小、國中、高中、大學)之程度； 
接近服務性設施(傳統及超級市場、郵局、醫院、警察局、消防隊…)之程度； 
接近休閒育樂設施(公園、綠地、廣場、游泳池、音樂廳、戲院、劇場…)之程度； 
接近文化、行政設施(地方政府、國稅局、戶政及地政事務所…)之程度； 
接近金融機構(銀行、郵局、農漁會…)之程度； 
接近大眾運輸系統(車站、快速道路、外環道路、捷運、高速公路…)之程度；其他。 

優 -8% 優 -8% 稍優 -4% 

週邊 
環境條件 

周圍建築物及環境景觀； 
供水、供電、排水設施、天然瓦斯管線、路燈設置…等基本生活條件； 
通風及日照之自然條件；嫌惡設施之影響程度； 
區位寧適性(治安、噪音、污水、空氣品質…等之影響)；鄰地使用情況；其他。 

稍優 -2% 稍優 -2% 劣 4% 
個別因素總 
調整率(E) 

88% 92% 106% 

 
附表5 本案比準地及比較標的調整率分析表 

項    目 比較標的 1 比較標的 2 比較標的 3 
比較案例價格(A) 

(元/㎡) 
189,072 172,414 151,231 

交易日期 
民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民國 113 年 
1 月 4 日 

民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交易情況調整率(B) 100% 100% 100% 
期日修正調整率(C) 101% 102% 101% 
區域因素調整率(D) 100% 100% 100% 
個別因素調整率(E) 88% 92% 106% 

試算價格(F) 
= A×B×C×D×E (元/㎡) 

168,047 161,793 161,908 

各案例加權指數(G) 36% 34% 30% 
加權後試算價格(H) 

= F×G (元/㎡) 
60,497 55,010 48,572 

推定比較價格 
(元/㎡) 

16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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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開發分析價格之推定 

重劃區重劃後土地為立即可建築土地，形狀方整、公共設施完善，

且考量本案重劃區重劃後土地為科技商務區，故以土地開發分析法評

估本案重劃區重劃後地價係屬適當之方法，其估價說明如下： 

1、 比準街廓條件：本案考量重劃分配情形及周邊不動產市場，重劃後地

價評估係考量最小開發面積，於A1街廓規劃面積約5,000㎡、面寬約

28m、地形方正及臨路條件適當之宗地為比準地。 

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本案土地使用強度考量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等係

為自治條例規定之內容並需經建照申請之審查，非標的明確可取得之

容積，為維護本案重劃分配之性質，本案係以法定容積率為評估之依

據。 

3、 調查日期：114年04月01日。 

4、 價格日期：114年04月01日。 

5、 評估方法：係考量個案之銷售單價、銷售期數、營造費用、廣告銷售

費用、利息費用…等參數，推估開發建築完成後總銷售金額、直接成

本及間接成本，再考量開發期間、資本利息綜合利率及合理之利潤率

等因素，計算土地開發分析價格。 

6、 經前述土地開發分析法估價作業流程及分析評估勘估標的比準街廓

之土地開發分析價格為164,300元/㎡，其推估過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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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本案比準街廓土地開發分析法價格推估分析表 
土地標示：A1 街廓比準地 
基地面積 5,000.00 ㎡
法定建蔽率 65%
法定容積率 210%
法定容積樓地板面積 10,500.00 ㎡
設計容積總地板面積 10,500.00 ㎡

預計規劃樓層數 
地上層層數                                    18 
地下層層數                                     3 

地下室開挖率 70.00%
預定採用主要建材 鋼筋混凝土造

預定興建工期(建物)(月)                                  38.1 
預定興建工期(土地)(月)                                  44.1 
地下層面積 10,500.00 ㎡
附屬建物(陽台、花台)面積 670.83 ㎡
梯廳面積 1,341.67 ㎡
機電設備空間、安全梯之梯間、緊急昇降機之

機道、特別安全梯與緊急昇降機之排煙室及管

理委員會使用空間面積 
1,575.00 ㎡

屋頂突出物面積 屋頂突出物座數 3 293.49 ㎡
總樓地板面積 24,210.16 ㎡
總銷售面積 24,880.99 ㎡
銷售單價(元/㎡) NT$140,000
各戶銷售面積(㎡)                                136.62 
銷售面積(㎡)                             18,580.99 

地下層 
車位規劃 

停車位型式 坡道平面式

停車位面積 33.00 ㎡
停車位個數 191
停車位銷售單價 NT$1,900,000 

總銷售金額 NT$2,964,238,600
營造或施工費 46,700 元/㎡ NT$1,161,942,233
規劃設計費 佔營造費用 3.00% NT$34,858,267
廣告費．銷售費 佔總銷售金額 5.50% NT$163,033,123
管理費 佔總銷售金額 4.00% NT$118,569,544
稅捐及其他負擔 佔總銷售金額 1.00% NT$29,642,386
總銷售金額 S NT$2,964,238,600
利潤 R 20%
直接成本 C NT$1,161,942,233
間接成本 M NT$346,103,320
綜合利率 i 6.04%

總銷售金額／(1+R)／(1+i)－(C+M) 
土地總價值 NT$821,362,924

推定勘估標的土開分析價格單價(元/㎡) NT$16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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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熟度修正 

依重劃開發區之經驗，自開發完成至形成與買賣實例相同之居住

環境，尚需經歷一定期間之發展，方稱得上為一成熟且能居住之地區，

又區域內鮮少與其相似情形之交易案例，因此，成熟發展地區土地之

正常價格，尚需作區域環境差異成熟度修正，求得合理之開發後地價。

折現率之決定係採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43條之規定，選用風險溢酬

法。 

1、 折現率 

採風險溢酬法評估，評估期間為開發完成後至居住環境成熟階段，

考慮銀行定期存款利率作為最具一般性財貨之投資報酬率為基準，比

較觀察該投資財貨與勘估標的個別特性之差異，並就流通性、風險性、

增值性及管理上之難易程度等因素加以比較決定之。因此，折現率以

銀行定存利率為基礎，並就開發完成後流通性、風險性、增值性及管

理上之難易程度等因素決定其折現率，推估其折現率為5.20%。 
附表7 折現率分析表 

項目   報酬率/調整率 

項
目/
調
整
率 

銀行一年期定存利率 1.70% 
一般財貨之投資報酬率 1.70% 

流通性 1.50% 
風險性 1.50% 
增值性 -1.00% 
管理性 1.50% 
總調整率 3.50% 

折現率 5.20% 

2、 成熟修正計算 

本案考量區域內不動產發展、本重劃區土地使用強度及重劃面積

等因素，預計約需經約3年時間始可與買賣實例區域環境成熟度相比

較。 

成熟度修正率＝1/（1＋5.20%）3≒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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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熟度修正 

本案重劃區重劃後之比準街廓評估之土地適當單價為下: 

附表8 重劃後比準街廓評估單價分析表 

基準地價 
區段編號 

估價 
方法 

修正前 
評估單價

(元/㎡) 

加權 
比重 

加權後 
評估單價

(元/㎡) 

成熟度

修正率

修正後 
評估單價 

(元/㎡) 

決定修正

後評估單

價(元/㎡)

A1 
比較法 164,100 50%

164,200 85.59% 141,031 141,000 
土開法 164,300 50%

（六）重劃後各地價區段適當價格之推估 

本團隊依前述求取之基準地價區段適當價格，經分析各地價區段

與基準地價區段間之差異，計算重劃後各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詳附

圖3），並求取重劃後科技商務區平均單價為141,300元/平方公尺其計

算方式詳表9： 

 

附圖 3 重劃後各街廓之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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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 重劃後比準街廓價區段與各地價區段差異分析表 

編

號 

地價區

段使用

分區 

地價

區段

編號 

地價區段

面積(㎡)

比準地價區

段區段地價 
(元/㎡) 

位置 地勢 
交通 

(以正街為

準) 

正街

道路寬

度 

側街

道路

寬度

毗鄰公共

設施 
預期

發展情

形 
其他 其他 其他 地價權數

各地價區

段土地單

價(元/㎡)

各地價區段 
土地總價(元) 

備註 
公園 

1 
科技 
商務區 

A1 47,086.99 141,000  
單面臨街 大部分平坦 主要道路 50M 無 

單面毗鄰

公園 
普通 無 無 無 

0.00% 141,000 6,639,265,590 
比準

街廓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科技商

務區 
A2 6,186.10 141,000  

單面臨街 大部分平坦 次要道路 20M 無 無毗鄰 普通 無最小開發面積限制 深度適中 無 
-15.50% 119,100 736,764,510   

0.00% 0.00% -15.00% -15.00% 0.00% -0.50% 0.00% 5.00% 10.00% 0.00% 

3 
科技 
商務區 

A2-1 2,049.18 141,000  
路角地 大部分平坦 主要道路 50M 20M 無毗鄰 普通 無最小開發面積限制 深度適中 無 

30.50% 184,000 377,049,120   
15.00% 0.00% 0.00% 0.00% 1.00% -0.50% 0.00% 5.00% 10.00% 0.00% 

4 
科技 
商務區 

A3 1,292.95 141,000  
單面臨街 大部分平坦 次要道路 20M 無 無毗鄰 普通 無最小開發面積限制 深度適中 毗鄰社福專用區

-17.50% 116,300 150,370,085   
0.00% 0.00% -15.00% -15.00% 0.00% -0.50% 0.00% 5.00% 10.00% -2.00% 

5 
科技 
商務區 

A3-1 1,811.30 141,000  
路角地 大部分平坦 主要道路 50M 20M 無毗鄰 普通 無最小開發面積限制 深度適中 無 

30.50% 184,000 333,279,200   
15.00% 0.00% 0.00% 0.00% 1.00% -0.50% 0.00% 5.00% 10.00% 0.00% 

6 
科技 
商務區 

A4 10,258.28 141,000  
單面臨街 大部分平坦 主要道路 50M 無 無毗鄰 普通 無 深度略深 無 

1.50% 143,100 1,467,959,868   
0.00% 0.00% 0.00% 0.00% 0.00% -0.50% 0.00% 0.00% 2.00% 0.00% 

小計 68,684.80 - 141,300 9,704,688,373 - 

7 
文中小

用地 
B1 13,400.00 141,000  

本案重劃後公共設施價格係以全區可建築用地平均地價評估之。 

141,300 1,893,420,000   

8 
道路用

地 
C1 4,300.00 141,000  141,300 607,590,000   

9 

公園兼

兒童遊

樂場用

地 

C2 26,300.00 141,000  141,300 3,716,190,000   

10 
社會福

利用地 
D1 3,420.28 141,000  141,300 483,285,564   

小計 47,420.28 - 141,300 6,700,485,564 - 

 



  

附件 11-12 
 

三、重劃前地價 

（一）估價方法選定說明 

重劃前土地屬性較為特殊，屬「宅地預備地」性質，在市地重劃

公共設施工程完成前，僅得為從來之使用，使得重劃區內外土地屬性

差異甚大，較難蒐集區外同一供需圈內具有替代性之比較標的；而重

劃區內之土地買賣交易多具有高度期待因素，係為不動產估價技術規

則第23條規定之特殊情況，在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下，亦難以採

用重劃區內之交易案例或是租賃案例，運用比較法或收益法等方法評

估。因此，考量市地重劃必須提供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及工程費用負擔

等成本，故重劃前地價之求取，主要係透過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土

地開發分析法，推估重劃前平均成本地價，再輔以比較法求取土地在

原來使用下之重劃前平均比較價格；決定其全區重劃前平均地價；並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0條規定，參酌各宗土地位置、地勢、交通、

使用狀況、買賣實例及當期公告現值，運用不動產估價技術之地價分

配率分別推估重劃前各宗土地之地價。 

（二）土地開發分析法價格之推定 

土地開發分析法係以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金額，扣除開發期間之

直接成本、間接成本、資本利息及利潤後，求得開發前或建築前之土

地價格。因本案重劃後地價之估價條件，係假設已完成本重劃事業，

土地所有權人取得重劃分配之土地，可自由買賣交易之時值，並調整

至價格日期當時之合理價值，故本案重劃前地價土地開發分析法之運

用，著重在宅地化率、開發工事費、資本利息及利潤等因素。另因重

劃後地價已進行開發完成至區域環境成熟之宅地成熟度修正，故重劃

前地價評估則不需再對開發成熟度進行修正。 

依本團隊預估本案重劃後平均地價為141,300元/m2，經考量工

程費用、拆遷補償費用、重劃作業費用、貸款利息及開發年期，本案

以土地開發分析法推估重劃前土地之價格為65,339元/m2，計算重劃

前各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詳附圖4）推算過程詳如附表10，重劃前

地價區段適當價格推估分析表如附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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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0 重劃前地價土地開發分析表 
開發後之價格(元/㎡) 141,300

宅地化率 63.36%
S=開發或建築後預期總銷售金額(元/㎡) 89,528

開發年期(年) 3
R=利潤率 12%

(C+M)=直接成本及間接成本(元/㎡) 11,730
i=資本綜合利率 3.72%

V=土地單價(元/㎡) 65,339

備註：本案重劃區宅地化率，係考量本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為36.64%。 

附表11 重劃前各地價區段適當價格推估分析表 

地價區段 面積(㎡) 位置 地勢 交通 使用現況 買賣實例

當期公

告土地

現值

總差異

百分率 
調整 

百分率 
區段價格

元/㎡
備註

P001-00 3,035.00  12.00% 0.00% 0.00% 20.00% 0.00% 50.00% 82.00% 182% 116,500  

P002-00 79,596.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 64,000 比準

P003-00 4,166.00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5.00% 95% 60,800  

P004-00 6,084.00  0.00% 0.00% -8.00% -2.00% 0.00% 0.00% -10.00% 90% 57,600  

P005-00 956.00  12.00% 0.00% 0.00% 20.00% 0.00% 50.00% 82.00% 182% 116,500  

P006-00 9,273.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0% 2.00% 102% 65,300  

P007-00 10,699.00 0.00% 0.00% -2.00% 0.00% 0.00% 0.00% -2.00% 98% 62,700  

合計 113,809.00 - - - - - - - - 65,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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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重劃前各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 

 
 
 
 
 
 
 
 



附件十三： 重劃區內合法建物位置略

圖









附件十四： 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新竹市中油油庫市地重劃案 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工 作 項 目 預 定 工 作 進 度 

一、都市計畫審定 自 113 年 1 月至 114 年 11 月 

二、勘定重劃地區 自 114 年 3 月至 114 年 4 月 

三、籌編經費 自 113 年 7 月至 114 年 5 月 

四、舉行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114 年 5 月 

五、研訂市地重劃計畫書報審 自 114 年 5 月至 114 年 9 月 

六、都市計畫發布 114 年 11 月 

七、市地重劃計畫書報核 自 114 年 11 月至 114 年 11 月 

八、公告重劃計畫書 自 114 年 12 月至 115 年 1 月 

九、舉行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及處理反對意見 自 114 年 12 月至 115 年 1 月 

十、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事項 自 115 年 2 月至 116 年 7 月 

十一、現況調查及測量(地籍測量實施計畫) 自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3 月 

十二、工程規劃設計 自 114 年 10 月至 115 年 1 月 

十三、查定重劃前後地價 自 115 年 3 月至 115 年 4 月 

十四、查估及公告、通知發放土地改良物或墳

墓拆遷補償費 
自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3 月 

十五、工程施工 自 115 年 4 月至 117 年 4 月 

十六、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自 115 年 6 月至 115 年 7 月 

十七、分配草案說明會 自 115 年 8 月至 115 年 8 月 

十八、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自 115 年 9 月至 115 年 11 月 

十九、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 自 115 年 12 月至 116 年 8 月 

二十、交接及清償 自 117 年 4 月至 117 年 6 月 

二十一、財務結算 自 118 年 1 月至 118 年 6 月 

二十二、成果報告 自 118 年 7 月至 118 年 8 月 

 



附件十五： 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

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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